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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這份報告針對教師違反專業分際的相關因素，進行完整、廣泛的檢視與分

析。資料來源包括電子資料庫與網站搜尋。這份報告聚焦在澳洲、少數英語系

國家(蘇格蘭、愛爾蘭、北愛爾蘭，其次是加拿大與美國)其教師專業分際的相

關因素。這些國家已經運用一些創新、類似或不同的做法來處理教師專業分際

議題。 

 

    我們運用 Arksey 與 O’Malley’s (2005)的五階段架構，全面、廣泛地搜集資

料: 

        1.找出研究問題； 

        2.找出相關研究、文件與資訊； 

        3.挑選適用的研究、文件與資訊； 

        4.用圖表呈現資料；以及 

        5.統整、比對、總結、公布研究結果。 

 

    以下是研究初始時，我們與昆士蘭教師學院共同決定的研究問題: 

⚫ 哪些因素跟教師違反專業分際有關? 

⚫ 不同群體是否有不同影響?例如性別/年齡 

⚫ 協助教師遵守專業與倫理責任的最佳做法是什麼? 

 

    重要的研究發現包括:  

師生關係中的違反專業分際，指的是什麼? 

    所謂「專業分際」，指的是「通常在權力不對等可能存在的情況下，用來描

述個體將其福祉與安全託付專業人員時，彼此關係限度的規範。」(澳洲教師規

範局 Australasian Teach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TRA，2015，p.2)在師生關係

中，教師違反專業分際的類型有許多種。某些行為毫無疑問屬於觸犯分際，最

明顯的例子就是誘姦、兒童性侵害或身體虐待。但是，在學校日常生活的社會

環境中，經常發生比較輕微的倫理、關係、情境難題與挑戰，而違反分際可以

是非刻意的違反，也可以是利用受害者來遂行己私的違反。很多相關文獻把焦

點放在最嚴重的違反形式—尤其強調不當性舉止。 

 

    澳洲教師專業分際指引通常會提到四、五種違反類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包括情緒、關係、權力與往來違反，有些則包括財務或身體違反。就社群媒體

使用來說，師生違反專業分際的風險似乎更高，而這些風險主要跟以下幾種複

雜的互動有關: (師生)隱私 vs.關係改善；權威 vs.友誼；以及可得性 vs.責

任。文獻中也特別關注誘姦行為，因為學校環境中所犯下的兒童性侵害，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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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生在一種「特殊」關係的情境下—經由某種誘姦過程而得到助長。然而，

證據顯示，學校教育人員對此仍然所知甚少、錯誤辨識。 

 

哪些因素跟教師違反專業分際有關? 

    了解哪些因素跟教師違反專業分際有關，有助於研發出更適切的政策與實

務機制，以減少這類行為。研究顯示，有些情境會帶來特殊挑戰，模糊分際的

風險更高。例如，如果教師:在鄉下、偏遠或小型社區居住、任教；跟學生處於

一種「雙重」關係，例如擔任教練或校外課外活動的指導老師；專業實務上會

使用社群媒體；經常與學生單獨共事；年輕、缺乏經驗;以及/或教師有心理健

康問題或個人生活上有社會或情緒障礙。  

 

    整體來說，教師違反專業分際的相關因素集中在三個類別，當它們交互作

用時會進一步提高風險: 

⚫ 個人因素:包括群體特質，諸如性別、年齡與任教階段，對教學的體認、對

情愛的想法，教師本身的心理健康與個人道德操守。 

⚫ 學生因素:例如輕佻、挑逗或容易讓人有機可乘的行為 

⚫ 機構因素:包括實體環境、政策與實務，以及學校文化 

 

以群體特質來說，男性與女性教師都會違反專業分際，在小學、中學任教

的都有，而且橫跨各年齡層。由於跟群體特質相關的數據、證據有限，我們不

可能得到明確的結論；大體上，有關不當性舉止的現有證據指出:機構性兒童性

侵害的犯罪者多數是男性；年輕教師似乎比較容易做出錯誤判斷；不當性舉止

似乎更容易發生在中學階段，而且對女性而言，年齡因素似乎更為相關:大多數

因為不當性舉止被定罪的女性教師，受害者是與本身年齡相近的中學生，而男

性加害人則分佈於各年齡層，受害者亦然。 

 針對機構性性侵害加害者，O’Leary, Koh 與 Dare (2017)特別提出一種有效

的三分法:掠食型(加害者認為兒童和(或)青/少年具有性吸引力，而且會以蓄

意、預謀的方式來遂行誘姦)；隨機型(加害者難以控制衝動，忽視社會規範或

社會從眾性低)；以及情境型(包括誘姦與性侵害，加害者不會特別被兒童吸

引，而且往往在其他方面謹守法紀)。 

 

支持教師專業分際的現有機制有哪些? 

    支持教師建立、維護專業分際的現有機制，大多可以分成幾類(雖然並非只

有這種分法): 

⚫ 政策與相關指引:包括近期為教師編寫有關師生關係與專業分際的書面

指引；特別聚焦在社群媒體指引，以判別其正當與不正當的使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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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行為與倫理準則；兒童保護政策與強制舉報；以及教師專業標準 

⚫ 教師培訓與專業發展:這部分的公開資訊很少，但是還是可以找到一些

如何做出符合倫理抉擇的職前訓練模組，方法則包括個案研究、一些

不同的做決定模式，以及在一個探究性的社群脈絡中，進行開放式的

評估任務 

⚫ 提供給兒童、家長的安全教育:目前有關保護行為/個人安全的課程包

羅萬象、不一而足，澳洲各州大多採用某種強制方案或課程內容。 

⚫ 其他:如果教師還需要專業分際相關建議，有些國際司法管轄單位可以

提供諮詢/支持系統協助。 

 

協助教師遵守專業與倫理責任的最佳做法是什麼? 

    最佳做法包括運用一些策略或機制，盡可能降低所有可以緩解的風險，協

助教師遵守專業與倫理責任。這些可以從政策與訓練的角度來思考，這二者都

會直接影響實務做法。 

 

支持學校降低風險的政策—尤其是掠食性犯罪—包括聘任前的政策與篩選

機制，以及教師、學生及其他人的舉報規定與流程。想要讓教師和學生能夠使

用舉報機制，就必須要有教育和訓練。引進和實施兒童安全標準，有助於學校

跳脫遵守規範，邁向文化變革，將兒童保護融入日常實務中—尤其有助於避免

隨機性犯罪。此外，涵括兒童安全標準的倫理與行為準則，結合實務上能夠落

實倫理原則的輔助指引，就可以規劃出值得期待、具有規範性的指引。這些做

法可能在預防情境型犯罪方面，特別有幫助。 

    對於發展並維護專業分際來說，訓練很重要。就本研究發現來說，顯然適

切的訓練、專業學習與支持，對於職前師資培訓與持續教師發展兩者，都至關

重要。這種訓練不能只是要教師了解政策、依照程序舉報不當行為，還必須包

括培養、維繫學習與支持的學校文化—反映出兒童身為人應享尊嚴、尊重的地

位與發言權。這種學校文化改變有助於阻斷師生關係中的權力互動模式，避免

學生在公開或默許的情況下，可能受到剝削、貶抑或傷害。 

 

    學校教育環境經常會因應科技、資訊、期待與創新而改變、調整。因此，

所有有關專業分際的訓練，都必須有所調適並與時俱進。例如，想要了解並有

效、適當地使用社群媒體，就需要保持密切、持續的關注。而且，證據顯示，

建立一種堅強的專業認同，是維護適當專業分際的關鍵特質；就倫理理解與倫

理抉擇來說，教師專業發展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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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教師專業分際:文獻探討 
 

緒論與背景脈絡 

    當前的教育研究都強調教師真心投入師生關係的重要性，它可以孕育一種

豐饒的學習與發展環境，並成就學生福祉(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b; 

Graham, Powell, & Truscott, 2016; McHugh, Horner, Colditz, & Wallace, 2013; 

Shuffelton, 2012)。有鑑於此，教學被認為是一種照護專業(Andersson, Ohman, & 

Garrison, 2016; Barrett, Casey, Visser, & Headley, 2012; O’Neill & Bourke, 2010; 

Ohman & Quennerstedt, 2017)。電子通訊—例如社群媒體—成為師生進一步建

立、培養關係的平臺，大大增加了教師的照護責任(Asterhan & Rosenberg, 2015; 

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 2011; Morris, Richardson, & Watt, 2012; Russo, 

Squelch, & Varnham, 2010; Schimko & Willard, 2012)，也讓教師專業與照護之間

長期存在的緊繃關係惡化(Carr, 2005; Forster, 2012; Thunman & Persson, 2017)。

整體來看，這些轉變突顯出聚焦在「專業分際」的定義:「通常在權力不對等可

能存在的情況下，用來描述個體將其福祉與安全託付專業人員，彼此關係限度

的規範。」(澳洲教師規範局ATRA，2015，p.2)目前的教育環境已經大大增加師

生關係中的專業分際模糊地帶，也提高了違反分際的風險(ATRA, 2015;安大略

小學教師聯盟，無日期；Thunman & Persson, 2017) 

 教師違反專業分際情形最嚴重的，一般認為是身體虐待與性侵害。誘姦―

意指成人試圖取得兒童的信任或服從，以從事(或避免其揭露)性行為(Choo, 

2009; O'Leary, Koh, & Dare, 2017)―也逐漸受到關注(Jaffe等人, 2013;昆士蘭教師

學院QCT, 2017; 西澳教師註冊局TRBWA, 2017)。本研究進行時，澳洲的兒童

性侵害議題正受到更多關注；稍早設立的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

會，其任務正是探討各機構對於兒童性侵害案例與控訴的回應情形，並提出報

告。對於那些想要對兒童施以性侵害的少數教師來說，透過電子通訊與社群媒

體接觸—尤其在非上課時間―可能會提高誘姦的機會(Choo, 2009; Jaffe等人, 

2013)。 

 

 適當與不當行為之間的模糊界線，可能會造成教師面臨學生關係不端或不

當行為的指控—包括控告性侵害(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b；安大略

小學教師聯盟，無日期；NASUWT英國教師工會, 2017)。教師越來越容易受到

這種不當行為的指控，一些司法管轄區中這類案件的數量也有上升的趨勢(安大

略英語天主教教師協會，2012；Piper, Garratt, & Taylor, 2013; Zimmerman, 

2017)。指控增加或許一部分是因為相關意識提高與舉報流程改善，一部分來自

於家長、學生日益知情、有警覺性 (NSW新南威爾斯州教育廳，2017)。但

是，即使後來不端或不當行為指控不成立，不但為學生、教師、校方與社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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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焦慮與紛擾(安大略小學教師聯盟，無日期；Morris et al., 2012; NSW州教育

廳, 2017)，也讓教師不知道如何「和」學生相處(Piper et al., 2013)。此外，這種

情況可能會嚴重危害教師的聲譽與專業地位，並且降低大眾對教學專業的信任

(Page, 2013; QCT, 2017)。因此，澳洲與世界各國對於如何完善界定、理解並支

持教師建立、維護專業與倫理分際，越來越關注(ATRA, 2015; QCT, 2017; 

Thunman & Persson, 2017; TRBWA, 2017)。 

 

 昆士蘭教師學院(QCT)被認為是澳洲最先進的教師資格與規範當局之一。

該校不斷呼籲必須正視目前教學角色日趨複雜的現象，並提供教師專業分際議

題的指引。該校最近出版的《專業分際:昆士蘭教師指引》(QCT, 2017)，由於

內容清晰、具體，獲得澳洲與世界各國的矚目。相對於媒體持續關注教師不當

行為(Miskelly, 2017; Zimmerman, 2017)、廣大社區擔憂兒童安全(機構回應兒童

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2017)，以及對教學專業聲譽的傷害，QCT這份文件努

力深化專業分際的現有研究―尤其希望更加了解有關教師違反專業分際的因

素。基於昆士蘭教師學院的一貫承諾在於保護學生、改善並堅持昆士蘭的教學

專業標準，特委託南卡洛斯大學兒童與青/少年中心進行本研究，探討、分析教

師違反專業分際的因素。 

 

方法 

 本報告採用 Arksey 與 O’Malley’s (2005)的五階段架構，透過全面範疇回顧

研究法來蒐集資料，其包括以下連續步驟: 

        1.確定研究問題； 

        2.找出相關研究、文件與資料； 

        3.挑選想要納入的研究、文件與資料； 

        4.用圖表呈現資料；以及 

        5.研究結果整理、總結與公布。 

 

    當初我們與昆士蘭教師學院共同確認的研究問題如下: 

⚫ 哪些因素跟教師違反專業分際有關? 

⚫ 不同群體是否產生不同影響?例如性別/年齡 

⚫ 協助教師遵守專業與倫理責任的最佳作法是什麼? 

 

本範疇研究的目標是盡可能全面找出有助於回答研究問題的相關研究(已發 

表和未發表者)、文件、評述和網頁資訊。我們採用三叉法(以下會詳細描述)來

找出、取得並挑選有關教師違反專業分際—包括倫理與專業最佳做法—的相關

研究、灰色文獻與資料。這三種策略是: 

1. 透過資料庫搜尋學術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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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網站搜尋資料與文件 

3. 透過email聯繫澳洲各大學師資培育系所、教師的主要聯絡人。 

 

接著利用Excel資料庫系統，將學術文獻和網站搜尋到的資料製作成圖表， 

然後以研究問題為架構，進行整理、總結。本研究進行時適逢暑假，使得各大

學的回覆率低，最後決定捨棄這部份的資料。 

 

資料庫搜尋 

 我們發展出一種搜尋策略，再使用以下資料庫進行一系列的電子搜尋: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CINAHL Plus with Full Text; 

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 ERIC;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Complete; MEDLINE 

with Full Text; PsycARTICLES以及PsycINFO 

 我們搜尋標題、主題詞與摘要，以及以下檢索詞的組合: 

⚫ 專業分際* 

⚫ 分際* 

⚫ 專業* 

⚫ 師生關係 

⚫ 教師 

⚫ 學校 

⚫ 社群媒體 

⚫ 兒童與(保護*或安全*) 

⚫ (行為或不端行為) 

⚫ (倫理*與(實務*或挑戰*或敏感的*)) 

⚫ (道德*或倫理*) 

 

    透過這些檢索詞以及以下提到的排除標準，我們找出480篇論文，然後刪掉

重複者。再透過滾雪球法與其他來源，找到另外36篇。 

 所有論文的標題、摘要都以人工方式檢視，找出論文的相關性。納入的論

文，均符合以下標準:聚焦於師生分際；至少探討上述的某個研究問題。如果論

文不是刊登在經同儕審查的學術期刊、非以英文發表或出版年份早於2000年(選

擇這個時間點是因為近年來師生分際受到大量關注―這點本報告也會加以討

論)，就會被排除。排除外語文獻的原因是考量翻譯所涉及的時間與費用。在找

到的502篇論文中，有57篇特別有用，並且被用來完成本研究。 

 

網站搜尋 

本研究使用Google搜尋引擎來搜尋網站與灰色文獻。澳洲所有八個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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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下檢索詞(附加各州名稱): 

⚫ 教師專業分際 

⚫ 教師行為準則 

⚫ 社群媒體師生關係 

⚫ 教師專業行為 

⚫ 教師專業倫理 

⚫ 兒童保護學校 

 

所有檢索結果都經過篩選，直到其連結不再跟研究焦點有關或資料飽和為

止。我們的搜尋找出了與政府、私立及/或天主教學校系統相關的資料。我們在

Excel中製作矩陣，將找到的各州文件製成圖表，以便交叉比較各州的文件類型

(例如，社群媒體政策)。 

 

我們以類似的方式檢索各國司法管轄區相關資料―只是沒那麼徹底。檢索

國際資料之所以限於少數英語系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處理教師專業分際議題

的方式具有開創性、與澳洲類似或有所不同。本研究相關資料來源包括蘇格

蘭、愛爾蘭、北愛爾蘭、加拿大和美國(不過，就像之前指出的，加拿大和美國

的檢索並未充分、全面地涵蓋所有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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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如何從師生關係定義教師專業分際? 

 

 一般認為，專業分際對於涉及與人共事的各專業領域來說，特別重要，而

醫療領域的專業分際，建立得尤為完善。舉例來說，澳洲醫學委員會(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在《優質醫學實務:行為準則》(Good Medical Practice: Code of 

Conduct, 2014, p.13)中表示:「專業分際與良好醫病關係密不可分。它有助於讓

病人受到良好照護，也可以保護雙方。」澳洲護理與助產士局(Nursing and 

Midwifery Board of Australia, 2010)進一步將護理專業分際界定為:「維護專業人

士權力與服務對象脆弱性彼此空間的界線；也就是說，專業分際是一些邊界

線，它們標示出護理人員與受照護對象之間，專業、醫療關係與非專業或個人

關係的分野。」(p.1) 

 

    以教育領域來說，澳洲教師規範局(ATRA, 2015)借鏡醫療專業領域的上述

洞見(Bird, 2013; Gabbard & Nadelson, 1995)，將專業分際界定如下:「通常在權

力不對等可能存在的情況下，用來描述個體將其福祉與安全託付專業人員時，

彼此關係限度的規範」(p.2)。此關係中的非專業人員可能是兒童或青/少年，

這時強調福祉、安全與權力不對等，顯然非常重要。在教學專業中，教師被託

付一種對學生的「照護責任」，專業分際尤其重要。在教育領域中，照護責任

是一個普遍的法律概念，它指的是教職員有責任提供兒童、青/少年充分的保

護，避免其遭受身體或心理傷害，這包括在他們與學生的關係中(Government of 

South Australia, 2017)。 

 

 某些行為—特別是誘姦與兒童性侵害或身體虐待—毫無爭議地逾越了教師

專業分際。但是，在日常學校生活的社會環境中，經常發生更多輕微的倫理、

關係與情境難題(ATRA, 2015; Colnerud, 2015; Ehrich, Kimber, Millwater, & 

Cranston, 2011; Mahony, 2009; O’Neill & Bourke, 2010; QCT, 2017)。這些難題可

能跟情境脈絡有關，造成師生專業分際上大量的「灰色」地帶。 

 

    有一份北美研究蒐集了學生對於師生關係的看法，結果顯示學生感受到被

照顧、了解的重要性，教師要關注、理解學生的個人需求與情況，而這些可能

會影響學生在校的學習與投入(McHugh等人, 2013)。最近澳洲一項重大研究也

呼應了上述看法，強調學生感受身而為人被認可、尊重的重要性(Graham, 

Powell, & Truscott, 2016)。在這份北美研究中，學生強調師生相互建構人際規範

時，感受到被重視—但不是侵擾—的重要性，這些規範可以帶來一種可預見感

與舒適感(McHugh等人, 2013)。 

 

 教師必須認真地設法跟學生協商、建立專業分際，以便與學生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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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關懷，同時保護彼此(Government of South Australia, 2017)。對分際具備清

晰的意圖與理解，可以幫助教師在師生分際開始變得模糊時，做出正向、及時

的專業抉擇，避免違反、破壞或觸犯分際的風險(也避免相關的懲處與法律後

果)。建立專業分際是新進教師工作上，特別重要的一部分，它有助於培養一種

專業認同感與合法性，強化自我照護，避免可能的情緒耗竭(Aultman, Williams-

Johnson, & Schutz, 2009; 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b, 2013c; Cook, 2009; 

Neary, 2017)。資淺教師也提到，要學習「透過建立彈性、可持續、合理的分

際，謹慎維持師生關係的平衡」(Cook, 2009, p. 284)。但是，師生之間分際的界

定錯綜複雜，即使了解本研究找到的較新文獻，對於分際究竟在那裡，仍然缺

乏明確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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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師生關係中的違反專業分際，指的是什麼? 

     

 ATRA(2015)參考北伊利諾大學的研究結果，指出:「違反專業分際是指，

教師在師生關係中，不當使用權力不對等，導致學生福祉受到傷害」(p.2)。

Bird(2013)認為前述的違反，包括逾越分際(boundary crossings)和觸犯分際

(boundary violations)兩者。我們從師生關係的角度，把 Bird 的醫學本位概念

(p.666-667)換個說法，逾越分際和觸犯分際二者的差別可以這麼理解: 

⚫ 逾越分際指的是一些偏離慣常但未必具有傷害性質的專業做法。有

時候，教師有意逾越分際是因為真的想要協助學生；例如，自我剖白

是想要表達同情和鼓勵。但是有時候，逾越分際可能成為「滑坡效

應」之一1，從外在的慣常做法，轉變為傷害學生的不當做法。 

⚫ 觸犯分際指的是以某種方式傷害學生的違法行為。觸犯分際之所以

不符合倫理與專業原則，是因為它不當利用師生關係，傷害學生、社

區對教師的信任，而且可能對學生造成深遠的心理傷害。 

 

然而，這樣的名詞區別在教育領域中並未受到廣泛採用，不同司法管轄區

常常交替使用不同的用語(違反分際、逾越、違反與觸法)，而且往往都被解讀

為觸法。例如，Kerry Street社區學校(西澳)在該校的《適當關係規定》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s Policy)(2016)中指出:「與學生閉門獨處一室，就是觸

犯分際」(p.4)(強調處為作者自加)。這種情形可能觸犯該校規定，但是如果使

用前述的ATRA定義，它也許更會被認為是一種具有潛在風險的情境―更可能

違反或觸犯分際(McWilliam & Jones, 2005;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 

 Aultman, Williams-Johnson & Schutz (2009)等人的研究，蒐集了教師有關師

生關係中分際議題的觀點與經驗。他們將這些研究發現以及更廣泛有關教師專

業分際的現有文獻整合，歸納出11個類別。Aultman等人(2009)的研究對於澳洲

研發教師專業分際指引，一直深具影響力，ATRA指引(2015)跟許多州的改編版

也都有參考引用；這些改編版包括《北區教師註冊局指引》(NTTRB, 2015)、

《昆士蘭教師學院指引》(QCT, 2017)，以及《西澳教師註冊局資源》(TRBWA, 

2017)。這些指引文件將Aultman等人(2009)的違反分際類別，精簡成4或5類；其

典型的做法是提供有關違反情緒分際、關係分際、權力分際與往來分際的例

子，此外還有違反財務分際 (ATRA and NTTRB, 2015)與違反身體分際 

(TRBWA,2017)。至於其他州、天主教教區或個別學校的15份相關文件，雖然有

時候不同文件在例子歸類上的做法不同，但也都提到類似的違反類別。當然，

                                                       
1 譯註:意指一連串事件的發展，就像站在光滑斜坡上，一旦開始下滑，情況就會越來越惡化，

終究難以阻止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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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的違反分際行為會橫跨許多類別。舉例來說，違反往來分際也可能被框列

為違反關係分際，而權力議題往往在關係中展現。此外，在誘姦的情況中，教

師這個成人以進行性行為為目的，設法得到兒童的信任或服從，這就可能同時

違反許多分際類別。儘管如此，這些分類可以有效協助教師了解違反分際的涵

蓋範圍。 

 以下為了提供本研究的背景脈絡，我們簡要描述QCT《專業分際:昆士蘭教

師指引》(2017)中的四種違反分際類別，加上TRBWA《師生專業分際:西澳教

師資源手冊》(2017)中的違反身體分際類別。有關上述文件的某些敘述，本研

究也會視需要補充其他來自更廣泛文獻的洞見。本節最後也從機構回應兒童性

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2017)發布的報告中，整理出有關誘姦的最新研究結果。 

 

情緒 

 QCT 列出以下例子，說明情緒類別中違反專業分際的行為(QCT, 2017, p. 

5): 

⚫ 缺乏正當理由，對學生偏心或給予特殊待遇  

⚫ 使用不易察覺的控制手法，讓學生對教師逐漸形成情緒/情感依賴，以便日

後發展不當/性關係 

⚫ 未能認清教師的角色並非學生的「朋友」、「個人諮商師」或「家長」 

 

關係 

 QCT 列出以下例子，說明關係類別中違反專業分際的行為(QCT, 2017, p. 

5): 

⚫ 與學生有親密關係:與(現在或不久之前的)學生發生戀情及/或性關係 

⚫ 對某位特定學生有輕佻的行為/親密示意 

⚫ 以文字或其他形式對某位特定學生表達愛戀的情意 

⚫ 在沒有合理原由的情況下，安排在校外跟學生單獨碰面 

⚫ 未經授權，帶學生單獨外出，例如喝咖啡、看電影或其他社交活動 

 

QCT指引以及澳洲其他規範師生關係專業分際的文件，通常會有一節討論 

教師與不久之前學生的性關係。指引中的解釋是，儘管學生在法律上或許是可

以自主同意和他人進行性行為的成人，但是由於之前的權威、權力不對等(參見

以下說明)，以及學生和學生家庭對教師的信賴程度，所以仍然跟專業分際有

關。在澳洲許多州，即使教職員宣稱，性關係是學生畢業後才開始的，仍然有

可能受到懲處。舉例來說，昆士蘭教師工會曾請會員注意以下案例:一位 24 歲

男教師跟一位 17 歲女學生在學生畢業後第二天發生關係(Knott, 2014)。QCT 並

未提出誘姦的指控，也未發現教師於學生在校期間有不當行為，而且認為二人

是彼此真心相愛。然而，考量師生關係中長期存在的權力不對等與固有的信賴

感，這段關係被判定為不當。該名教師被認為不適任，任教資格遭到撤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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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相關懲處。 

 

權力 

 QCT 列出以下例子，說明權力類別中違反專業分際的行為(QCT, 2017, p. 

5): 

⚫ 私下給予學生金錢或賒貸，以購買手機或禮物 

⚫ 利用職位權勢獲得金錢 

⚫ 暗示學生如果不順從老師的要求，成績會受到影響 

⚫ 扣壓學生的學業表現資訊，以操控和學生的「獨處時間」或機會 

 

往來 

 QCT 列出以下例子，說明往來類別中違反專業分際的行為(QCT, 2017, p. 

5): 

⚫ 跟學生討論對學生沒有助益，非常私人及/或性方面的不當事物 

⚫ 在缺乏正當理由的情況下，透過社群媒體跟學生就私事/性方面事物進行互

動 

⚫ 為學生私事提供建議 

⚫ 學生要求停止討論私事/性方面的事物時，予以拒絕。  

 

Kaufman and Lane (2014)進行的一項小型北美研究，在這方面補充了更多的 

啟示。該研究強調教師透過自我剖白，可以建立與學生的正向連結、為學生學

習帶來正面影響，但也可能產生「有害的效應」、傷害教師信譽；兩者之間如

何找到平衡，有其細膩微妙之處。芬蘭一項探討成年人師生關係回憶的研究指

出，私人生活與工作之間不可能劃下周延的界線；學生難免會得知教師的私人

生活，師生在校外也可能因為偶然碰面、接觸而建立關係(Uitto,2012)。這些研

究發現指出，教師對於剖白的內容與方式，必須特別留意、具有策略，以便盡

量降低負面結果，讓正面效益最大化。Uitto (2012)進一步指出，「職前和在職

師資教育都應該提供工具和方法，支持教師對於本身工作與學生關係的私人與

專業層面，有所覺察、因應。」(p.300) 

 在往來分際方面，有一些報告指出，對於教師社群媒體的使用情形，越來

越需要教師工會與管理當局進行調查 (ATRA, 2015; NASUWT 英國教師工會, 

2017)。社群媒體指的是「線上服務、手機應用與虛擬社群，讓人們能夠彼此連

結、分享使用者產出的內容，並參與對話與學習」(塔斯馬尼亞州教育廳 DET, 

2014, p.2)。有些報告則關切社群媒體平臺增加了教師「單獨」與學生共處的機

會(Jaffe 等人,2013)。另一方面，有些教育部門或學校主張教師應適度使用社群

媒體此一重要教育工具(昆士蘭州教育與訓練廳 DET,2016)。儘管有關教師使用

社群媒體的可參考研究很少，就政策、實務面而言，都必須在其風險與助益之

間作出妥協與取捨(英屬哥倫比亞教師學院官方雜誌, 2011; Foulger, Ew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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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Popp, & Carter, 2009)。 

  

 不過，現在探討師生使用社群媒體的研究雖少，但是在持續增加中。大多

數師生提到的，都是社群媒體平臺的正面效益(Asterhan & Rosenberg, 2015; 

Manca & Ranieri, 2017; Schimko & Willard, 2012)。類似 Facebook 的商業平臺，

普遍被認為比教育部門提供的內部平臺好用許多(Asterhan & Rosenberg, 2015)，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教師發現越來越多學生改用其它平臺—尤其是

Instagram 和 Snapchat，教師使用 Facebook 的比例也隨之下降(Thunman & 

Persson, 2017)。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研究認為，社群媒體提供一種更為平

等、更便於互動、更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平臺，也為連結正式、非正式學習空間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Asterhan & Rosenberg, 2015; Manca & Ranieri, 2017; Schimko 

& Willard, 2012)。教師也指出，對於比較害羞、不敢在課堂上找教師的學生，

或者上課期間教師沒有足夠時間協助時，社群媒體平臺尤其可以提供延伸性教

學活動，幫助一些有學習困難的學生(Asterhan & Rosenberg, 2015; Thunman & 

Persson, 2017)。此外，有些教師描述他們如何使用社交網絡，更深入認識學

生、了解其世界，加強師生關係，並對一些有社會-情緒或個人問題的學生，提

供課餘協助(Asterhan, 2015)。 

 

 除了以上的正面助益，有些研究證據指出，學生在社群媒體上與教師互

動，比較不會拘謹，教師也注意到學生對於Facebook「友誼」概念的解讀，可

能不一樣—儘管標籤是「朋友」，多數使用社群媒體的教師，並不認為師生關

係已經轉變為朋友關係(Asterhan & Rosenberg, 2015; Manca & Ranieri, 2017)。此

外，有些教師特別提到，觸及到學生私人生活層面(例如學生在派對上飲酒的照

片)時，自己面臨到照護義務與責任之間的倫理兩難(Thunman & Persson, 

2017)。如果學生可以拿到教師的私人資料，同樣會涉及不少的教師隱私議題 

(Asterhan & Rosenberg, 2015; Manca & Ranieri, 2017; Thunman & Persson, 2017)。

不過，在以色列教育部明令禁止師生透過Facebook接觸的這段期間，所進行的

一項研究發現(Asterhan & Rosenberg, 2015)，研究樣本中有四成教師仍然違背禁

令，經常使用該平臺跟學生來往。這道禁令目前已經放寬，但是這個例子顯示

教師對於Facebook的效益深信不疑。 

 

 澳洲當局允許教師使用Facebook之類的平臺—儘管它被認為有違反師生分

際的高風險(ATRA, 2015; 南澳政府, 2017; 西澳教育與訓練廳 DET, 2010; QCT, 

2017; TRBWA, 2017)。許多澳洲的州教育部門或教師主管當局，已經為教育部

門人員—或特別為學校教師—研發專屬的社群媒體指引(參見第四節的進一步說

明)。這些指引通常會清楚說明，社群媒體的使用應該僅限於正當的教育目的/

合宜的教育情境脈絡。儘管現在澳洲教育政策更強調學生福祉(Powell & 

Graham, 2017)，對於構成合宜教育情境脈絡的要件，可能會有不同解讀。就像



16 
 

西澳DET (2010)社群媒體指引中提到的:「當教育廳收到申訴或指控，舉證說明

適度使用的責任，就在你﹝教師﹞身上」(p.4)。 

 

 為了降低社群媒體造成違反分際的風險，多數州不允許教師接受學生加入

其個人社群媒體帳號的「朋友」圈，並建議(或要求)教師使用分開的「公務檔

案」(ATRA, 2015; 西澳政府, 2017; QCT, 2017; TRBWA, 2017)，這也是迄今一

些文獻所主張的(例如，參見Asterhan & Rosenberg, 2015; Schimko & Willard, 

2012)。其他相關議題包括非在校時間教師責任(與關懷責任)的期望與擴增

(Thunman & Persson, 2017)。加拿大社群媒體指引特別明確提醒教師，教師沒有

義務每天當班24小時，建議教師在個人資料中提出免責聲明，明確說明自己的

「晤談時間」，學生或家長可以利用那段時間提出疑問並得到回應，或者教師

可以限制個別的互動時間(加拿大教師聯盟；Peel學區教育局,加拿大，無日

期)。整體來說，檢視過本研究廣泛蒐集的文件後，顯然在Facebook之類的數位

環境中，有許多潛在而複雜的教師分際議題:隱私(包括師生)vs.改善關係；權

威vs.友誼；以及可得性vs.責任。 

 

身體 

 西澳教師註冊局發行的《師生專業分際:西澳教師資源手冊》(TRBWA, 

2017)，列出以下例子，說明可能構成身體類別的違反專業分際行為(p.6): 

⚫ 在缺乏合理原因/未獲授權的情境下觸碰學生。合理原因的例子包括移動學

生脫離險境，而身體接觸是唯一的可行方式；其他例子包括體育活動、安

慰情緒低落的兒童，或者對有需要的學生施以急救 

⚫ 透過肢體或物品(例如鉛筆或尺)，以不合理、違反意願以及/或不當的方式

觸碰學生 

⚫ 製造機會(或允許學生)進行不當肢體接觸，例如按摩或搔癢遊戲 

⚫ 允許學生過度親近，或不當碰觸教師 

⚫ 教師在學生穿、脫衣服時在場，但不具有經授權的監護身份﹝監護身份可

能包括幼兒照護者或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日常照顧需求協助的教職員﹞ 

 

最近的教育文獻論述和現有案例，都強調有關教師觸碰學生的特定議題。 

研究強調，許多教師或許平常就會在某些情況下(適當地)觸碰學生(例如輕拍學

生的背、用手觸碰學生手臂表達安慰、閱讀時跟學生坐得比較近)。通常這會被

理解為一種關懷舉動與/或認可方式(以表達對個別學生的教導或讚賞) 

(Andersson 等人, 2016; 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c; McWilliam & Jones, 

2005; Ohman & Quennerstedt, 2017)。特別是在北歐、英國的研究中，許多教師

認為觸碰是一種人類關係需求，有些研究引用這些教師的說法，質疑「不觸

碰」是否真正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包括關係與社會層面、信賴與互相尊

重、協助體育之類的學科學習) (Ohman & Quennerstedt, 2017; Piper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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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然而，教師也知道學生對於觸碰的解讀具有相當的風險(Andersson 等人, 

2016; McWilliam & Jones, 2005; Piper 等人, 2013)。事實上，在英國的研究中，

許多男性教師與教練表示他們會設法完全避免觸碰學生—有時甚至是在事關安

全的情況下(例如，他們可能靠浮具拉起在水中掙扎的兒童，而不是直接接觸身

體)(Piper 等人, 2013)。 

 

 目前澳洲的教師指引文件—例如前面舉例提到的《西澳專業分際資源手

冊》—通常會設法清楚說明何謂適當的觸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件往往會

允許輕拍手臂或肩膀之類的觸碰，以安慰焦慮的學生(例如，參見天主教布里斯

本總教區, 2016; 南澳政府, 2017; NSW 州教育廳, 2017; TRBWA, 2017)。西澳

Kerry Street 社區學校的《適當關係規定》(2016)在觸碰議題上，為教師們提供

了特別清楚的指引。這份文件表列了一些可能需要師生身體觸碰的常見情境(例

如有分離焦慮的兒童、安慰焦慮的兒童、回應學生的身體接觸等)，也舉例描述

了教師依據學生年齡或發展階段，可以做出哪些適當回應。 

 

 儘管如此，對教師以及調查不當觸碰的主管單位來說，2015 年昆士蘭民事

和行政特別法庭審理的一個案件(QCT vs. RCJ (No 2) [2015] QCAT 540)2，尤其

能夠說明觸碰所涉及的主觀複雜性與風險。RCJ 是一位具有 40年教學經驗的教

師，事發當時他被指派擔任一個小學高年級班級的代課教師。該班不久前接受

一位警官主持的自我保護行為覺察訓練。之後有一天，班上三個女生向校長投

訴 RCJ 不當觸碰，她們覺得不舒服。QCT 暫時中止了 RCJ 的教師資格，主張

他不適合任教，RCJ 則提出異議。特別法庭的報告指出，RCJ 的觸碰並非「可

恥或不當」，也不是「暴力、猥褻或具有性意味」，而是出於「安慰或鼓勵」

或純屬意外(p.4)。特別法庭就必要與非必要觸碰、合理與不合理觸碰等概念，

以及這和一般預期教師行為之間的關聯，進行辯論。法庭也參考「必要檢驗」

vs.「合理檢驗」，辯論評估教師行為的最佳方法。RCJ 反駁說:「如果說行為

合理，但因為沒有必要，所以不適當，那會很荒謬」(p.5)。法庭同意「必要檢

驗」的行為標準門檻比「合理檢驗」高，考量證據後裁定，最適合採用「合理

檢驗」。 

 

誘姦知多少? 

學校環境中持續發生的兒童性侵害事件，很少會被舉報涉及暴力或強迫，

反而發生在經由誘姦而促成的某種「特殊」關係情境中 (Jaffe等人, 2013; 

Kaufman & Erooga, 2016)。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針對誘姦行為

最新研究與理解所委託進行的一項研究回顧中(O'Leary等人, 2017)，採用以下誘

姦定義: 

                                                       
2 有關本案件的完整細節與判決，可參考 https://www.sclqld.org.au/caselaw/QCAT/201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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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各種操縱和控制手法；針對某個容易受到傷害的對象；在多種人際與 

    社會環境中；為了建立信賴感或讓性傷害行為正常化；所有目標是為了方 

    便進行剝削並/或阻止醜事曝光。(引自McAlinden, 2012, p.11，O’Leary等 

    人, 2017, p.1) 

 

 O’Leary等人 (2017)特別指出，這個定義是基於先前對於誘姦的認識，強調

加害者操縱的可能不只是兒童，還包括兒童生活中的重要成人以及相關機構或

環境。以學校來說，這種操縱行為的犯罪案例，發生在小學的可能性比中學高

(Jaffe等人, 2013; 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等人, 2017)。O’Leary等人

(2017)也支持前述定義，因為它凸顯了誘姦不僅具有前兆和連續性，而且是一

種企圖隱瞞性侵害的持續過程。現在的誘姦，的確在概念上被視為一種(大致

上)漸進的三階段過程:獲得接近被害人的管道、進行並持續性侵害，以及隱瞞

罪行(Colton等人, 2012 cited by O’Leary等人, 2017)。 

 

 在機構環境中，初始階段通常是一個與個別學生建立關係、強調信任的過

程，包括不當的偏頗差別待遇、一再與學生私下相處、提供禮物或寫卡片、表

現得像是知心密友(Kaufman & Erooga, 2016; Knoll, 2010)。接下來的典型做法是

逐漸讓學生對身體碰觸失去戒心(包括搔癢、摔角、道賀的擁抱及/或親吻，以

及益趨頻繁的一般觸碰) (Kaufman & Erooga, 2016)。嚴格來說，即使結果沒有

發生性侵犯，預謀誘姦過程本身，就是違反上述各類專業分際的典型行為。 

 

 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所委託進行的研究回顧，強調加害者

在學校之類的機構中工作時，經常會將目標鎖定在那些他們認為比較容易對正

向關注或禮物產生信任或依靠，而且比較容易被操縱的學生(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等人,2017;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可能容易受害的學生包

括低度自信、情感匱乏或亟需關懷、社會孤立、身心障礙者，或者某種社會或

經濟不利者(例如受委託照護的學生、難民或英語為非母語的學生) (Kaufman & 

Erooga, 2016;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揭發侵害罪行會讓自己更為不利的

學生，也是高風險的可能受害者，例如因為被認定具有某些天份而獲得特殊指

導的學生，或者具有高度虔誠信仰背景的女孩(Parkinson & Cashmore, 2017)。 

 

O’Leary等人 (2017)指出，在澳洲各州、領地中，誘姦本身就是一種犯罪。

澳洲各司法管轄區採用的誘姦定義可能不同，但是對於所有的管轄區來說，誘

姦的成立未必要有性侵害的結果，而是「與加害者意圖有關的罪責」(p.7)。但

是，想要定罪誘姦可能很複雜，尤其在未涉及侵害的情況下；因為除非是後見

之明，否則很難判定當初的意圖(McAlinden, 2006 and Williams, 2015 both cited 

by O’Leary等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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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由QCT發展出來的類似明確指引，可以幫助教師在師生關係中，理

解、建立並維護專業分際。明確的指引也可以加強教師的信心，讓他們能夠公

開說出所認為某位同事可能的不當舉動—包括任何的疑似誘姦(溫哥華教育局，

無日期)。然而，教育人員對誘姦仍然缺乏理解、有所誤判(O'Leary等人, 

2017)，因為界限模糊所衍生的問題，不斷出現在主管當局的面前。 

 

 就像本節所簡述的，在師生關係中，違反教師專業分際的形式很多。這些

違反包括逾越分際—界限模糊但未必出自於想要剝削傷害學生，以及觸法—也

就是對學生造成某種傷害的違反行為。我們檢視了違反專業分際的種類以及所

屬類別，下一節會進一步解析造成這些違反的因素。尤其，會檢視那些違規教

師的特質、違規方式以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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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哪些因素跟教師違反專業分際有關? 

 

    檢視那些有關教師違反分際的文獻，發現其討論主要針對一些最嚴重的違

反形式—尤其著重於不當性舉止。3因此，本節主要是引述教師不當性舉止的相

關資料。重要的是，認識哪些因素會影響教師長期對特定學生有不當性舉止，

有助於降低發生的機會。不當性舉止是最嚴重的違反分際形式，所有對於不當

性舉止的理解，似乎也可能跟其他違反分際形式有關。然而，可能的話，我們

也會說明有關其他違反分際形式或影響界線模糊的因素。 

 

違反專業分際的教師具有哪些特質?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都指出，如果教師具有以下特質，顯然會有較高的風

險置身於有關模糊界線的複雜情境中: 

⚫ 在鄉村、偏遠或小型社區中居住、工作(Aultman等人, 2009)； 

⚫ 在專業實務中使用社群媒體(Jaffe 等人, 2013; Kaufman & Erooga, 2016; 

Mototsune, 2015)； 

⚫ 與學生有「雙重」關係，例如擔任教練或校外課外活動指導老師 (文獻提

到，這種情況在鄉村/小型社區可能更常發生) (Aultman 等人, 2009)； 

⚫ 經常與學生單獨共事(例如，音樂教師、教練、個別指導老師)；(Kaufman 

& Erooga, 2016) 

⚫ 年輕、缺乏經驗的教師，想要讓學生覺得友善、平易近人、被學生「喜

歡」(Aultman等人, 2009; 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c; Cook, 2009; 

McWilliam & Jones, 2005)(同樣的，如果教師在鄉村或偏遠地區任教，缺乏

在地的社會支持，發生的風險更高)； 

⚫ 個人生活上，有心理健康或社交、情緒問題(這些在任教過程中可能因為教

學的情緒勞務而產生—包括新任教師必須設法應付專業要求)(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等人, 2017; Proeve, Malvaso, & DelFabbro, 2016) 

 

當然，這不代表在鄉村地區任教、面對專業要求而倍感壓力的年輕教師就 

會違反專業分際。只不過，現有研究文獻均顯示，他們可能對於專業分際感受

到更多的複雜性，更容易判斷錯誤—尤其在他們開始建立自己的教師角色並發

展出一種強烈的專業認同感之前(Aultman 等人, 2009; 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b, 2013c; Chapman, Forster, & Buchanan, 2013; Cook, 2009)。相較之

下，澳洲研究指出，最常、最自信地觸碰學生的教師，往往是已經堅定建立自

我角色的年長女性教師(McWillijam, 2005)。儘管這些教師可能透過觸碰表示關

                                                       
3 就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報告來說，澳洲目前這點可能特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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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也對這類議題的「政治正確」表達不滿，但是她們觸碰學生時，往往帶有

一種風險意識(主要是確保在公開場合) (McWilliam, 2005)。要在男性教師身上

找到那樣的信心，可能更困難(尤其牽涉到觸碰的使用時)，這是因為他們承受

了更多的社會疑慮 (Hansen & Mulholland, 2005; McWilliam & Jones, 2005; Piper

等人, 2013)。 

 

 這種基於性別的懷疑並非捕風捉影，因為各司法管轄區和事件脈絡都一致

指出，機構兒童性侵害的加害者大都是男性，只有 6~11%是女性(Jaffe 等人, 

2013; Mototsune, 2015; Proeve 等人, 2016)。有一份研究分析了 QCT 昆士蘭地區

99件教師不當性舉止懲戒案，印證了涉案教師中有八成是男性(Creagh, 2013)。

英格蘭的非刑事懲戒不當行為分析數據顯示，男性加害者一般佔了 60~76%，

而且幾乎不限類型―從與學生不當互動到組織性的違反保密規定都有(Page, 

2013)。 

 

 Page (2013)分析英國 300 件刑事與非刑事懲戒案，顯示任教階段也是因素

之一。無論性別，犯罪的中學教師遠多於小學教師。在不當性舉止方面，也有

相同的階段偏差，例如，安大略教師學院的研究指出，加害者有 57%在中學任

教，在小學任教者則有 38% (Jaffe 等人, 2013)。QCT 資料也顯示類似的百分比

(參見以下表 2)：54%受聘於中學，14%受聘於小學(其餘的則中小學都曾任

教，或者資料上並未註明)(Creagh, 2013)。Creagh (2013)的 QCT 資料分析指出

了教師因為涉及不當性舉止而被懲戒訴訟的任教學科，這可能可以補強我們對

不當性舉止的既有認識。以有資料可查的案例來說(值得注意的是，99 個案例

中只有 33 個)，最高比例來自數學/科學和健體(健康與體育)學科。 

 

 由於許多懲戒案例並未登載教師年齡資訊，因此通常分析報告也不會納

入。但是，就現有年齡資訊的文獻來說，在女性教師不當性舉止的案例中，年

齡因素逐漸浮現，男性教師則比較不明顯。要注意的是，在 QCT 的案例資料

中，明確的學生年齡經常缺漏(99 件中有 57 件)4。不過，上述的任教階段資

料，有助於了解學生的年齡層。以年齡因素來說(包括教師與被害者)，小學女

性教師犯下不當性舉止很罕見，因為不當性舉止定罪的女性教師，往往跟受害

者的年齡比較接近(Kaufman & Erooga, 2016; Mototsune, 2015)。有關年齡與不當

性舉止的關聯性，QCT 研究報告提供了最清楚的說明。就像以下表格清楚顯示

的，多數(60%)女性教師的年齡低於 30歲或更年輕(見表 1)，其中只有一位女

                                                       
4 Creagh (2013)指出，由於所使用的 QCT 樣本資料缺漏相當嚴重，最好能夠分析更多案例。教

師解聘/懲戒起訴的案例資料，可以在新南威爾斯州(NSW)(2008-2016 的案例)、維多利亞州

(VIC) (2004-2017)和南澳州(SA)(2008-2018)教師規範當局網站取得，而塔斯馬尼亞州(TAS)和北

領地(NT)也會公告年度數據。同樣地，有些國際資料可以在線上取得。例如蘇格蘭教學總會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會公告所有教師不當行為聽證會的詳細資料。儘管這不是本研究的範

圍，但是分析若干這類資料，或許可以有效延伸 Creagh 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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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師的犯行對象是小學生(見表 2)。 

 

表 1  QCT 分析報告中的性別與年齡群 (轉載自 Creagh, 2013 p.3) 

年齡層           女性        男性          合計 

22-30            12 (60%)    23 (29%)     35 (35%) 

31-40             4 (20%)    23 (29%)     27 (27%) 

41-50             4 (20%)    19 (24%)     23 (23%) 

51-62             0          12 (15%)     12 (12%) 

缺漏              0           2 ( 3%)      2 ( 2%) 

合計             20          79           99 

 

 

表 2 教師年齡、性別與任教階段(轉載自 Creagh, 2013 p.4) 

年齡層           女性         男性          合計 

1)小學 

22-30              0            3             3 

31-40              0            3             3 

41-50              1            3             4 

51-62              0            4             4 

合計               1 (7%)      13 (93%)      14 (100%)(14%) 

2)中學 

22-30              9           12            21 

31-40              4           12            16 

41-50              1            9            10 

51-62              0            5             5 

缺漏               0            2             2 

合計              14 (26%)     40 (74%)      54 (100%)(54%) 

3)兼含中小學        

31-40              0            2             2 

41-50              0            1             1 

合計               0            3 (100%)      3 (100%)(3%) 

4)未知 

22-30              3            8             11 

31-40              0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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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              2            6              8 

51-62              0            3              3 

合計               5 (18%)     23 (82%)       28 (100%)(28%) 

 

總計              20           79             99 (100%) 

 

 以女性教師的受害者性別來說，QCT 研究結果跟其他研究報告也稍有不

同。在 20 個涉及女性教師的案例中，受害女學生至少佔了四成(n=8)(其他 6 個

(30%)是男學生，4 個(20%)性別不詳，還有 1 個兼含男女生(10%))。QCT 資料

檔中的女性教師數很少，解讀時必須謹慎，不過這代表教師不當性舉止研究可

能更需要納入性傾向，尤其是教師的性傾向跟青春期學生性傾向/認同形成之間

的關聯。 

 

 美國一些大型研究也提到女同性戀，但是研究通常發現，女性加害者最常

被歸入「異性照顧者」類別(Knoll, 2010)。同樣地，最近一項安大略的研究(該

研究的女性加害者案例人數比 QCT 少(n=24))發現，女性加害者的受害者，有

82.6%是男學生(Mototsune, 2015)。該研究也指出，案例中有 81.8%的女性教師

多次性侵害學生，而被定罪的女性教師大多只有一名受害者。那麼，綜觀各種

文獻，似乎女性教師的不當性舉止可以自成一類。雖然整體上女性教師的不當

性舉止比男性教師少見許多，但是一般認為，典型的女性教師加害者是比較年

輕的中學女性教師，被侵害的對象是 13 歲或 13 歲以上的學生(通常是男學生，

但有時候是女學生)，而且可能發生在一種「兩廂情願」的戀愛關係中(Creagh, 

2013; Kaufman & Erooga, 2016; Mototsune,2015; Proeve 等人, 2016)。 

 

 比起女性教師，因為不當性舉止被懲戒的男性教師特質差異會大得多。例

如，表 1 的 QCT 資料顯示，22~50 歲之間的男性犯罪教師年齡分佈很平均

(Creagh, 2013)。男性教師加害女學生的比例最高(例如 QCT 資料中的 56%，

n=44)，受害者的差異性更大，範圍遍及小學、中學、男性和女性(Creagh, 2013; 

Mototsune, 2015; O'Leary 等人, 2017; Proeve 等人, 2016)。 

 

犯罪者類型 

 為了理解上述的差異性，我們在現有文獻中找出那些性侵害學生的中、小

學教師其不同特質。性侵害小學生(不分男、女學生)的教師，通常是備受尊

敬、很受肯定、值得信賴的男性教師(Kaufman & Erooga, 2016; Knoll, 2010)。

Knoll (2010)指出，這類教師的必備要件是傑出的教學聲望，這也是誘姦過程中

取得家長、學生和同事信任的一環。比方說，這些教師會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支

持單親母親的人，努力讓自己被視為在孩子生活中，一個受到信賴且正向的男

性角色楷模(Kaufman & Erooga, 2016)。相較之下，性侵害中學生的男性(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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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師，比較不會因為備受尊敬或教學特別傑出而受到矚目(Kaufman & 

Erooga, 2016; Knoll, 2010)，他們出現不當舉止更可能是錯誤判斷的結果(Knoll, 

2010)。 

 

最近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出版的一份研究報告(O'Leary 等

人, 2017)，讓我們對這些差異有更多的了解；報告指出，通常機構性侵害加害

者可以分成以下三類: 

⚫ 掠食型(加害者認為兒童、青/少年具有性吸引力，而且會以蓄意、預謀的

方式遂行誘姦)； 

⚫ 隨機型(加害者難以控制衝動，忽視社會規範或社會常規)； 

⚫ 情境型(包括誘姦與性侵害，加害者不會特別以兒童為對象，此外，這些人

往往在其他方面謹守法紀)。 

 

    如果將三分法應用在來自學校場域的資料上，小學環境中伺機而動的男性

加害者最可能被視為掠食型加害者，而且，因為受害者的年齡小，他們符合戀

童癖的心理學指標(Kaufman & Erooga, 2016; Mototsune, 2015)。這些加害者當初

選擇教職，可能就是想把兒童當作獵物—雖然他們在初次犯案前，通常平均會

等待 1.5 年(Kaufman & Erooga, 2016)。這意味著，這些在機構環境任職的掠食

型加害者，往往比那些只在機構外(例如透過網路或住在社區中)犯案的人更懂

得運用策略、智商更高(Kaufman & Erooga, 2016)。 

 

 雖然掠食型教師在一般人的想像中越來越讓人感到憂心，O’Leary 等人

(2017)的分析報告指出，機構環境中最常見的是隨機型加害者—雖然學校不是

他們的唯一焦點。這些人不太會異常迷戀性侵害兒童或青/少年，對兒童的性偏

好也未必甚於成人，而是他們在性、道德行為方面往往不加思考，社會從眾性

低，也可能涉入其他犯罪活動(O'Leary 等人, 2017)。隨機型加害者跟掠食型加

害者還有一點不同，他們不太會策略性地製造性侵害兒童的機會(也就是涉及廣

泛、長期誘姦環境的營造)—尤其如果需要付出大量心力的話(O'Leary 等人, 

2017)。 

 

 最後，情境型被用來描述對兒童和/或青/少年沒有性偏好的加害者。通常

他們犯下性侵害是由於錯誤判斷和/或緊繃的環境，例如社會隔絕、低度自尊、

不良應對技能、無能感或社會、情緒危機(O'Leary 等人, 2017)。這類人往往在

其他方面循規蹈矩，也可能會對自己的行為深感懊悔、羞恥(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 等人, 2017)—雖然這可能也要看他們在不當關係中所知覺(或體

驗)到的互相吸引/兩廂情願程度(Knoll, 2010)。在學校場域中，這類情形最常發

生在中學女性教師身上，還有以女性為目標的年輕中學男性教師，其原因可能

來自界線模糊和/或缺乏應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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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類別可以清楚得知，有時候在其他環境中工作的加害者所具有的一

些特質(例如拙劣的社會與關係技能，或在認知、情緒層面過度依附兒童)，未

必會出現在任職於機構—特別是學校之類的專業機構―的加害者身上(Kaufman 

& Erooga, 2016; Proeve 等人, 2016)。雖然如此，一些性侵害兒童的教師(特別是

性侵害男孩的男性教師)也跟其他加害者一樣，可能在童年時期曾經遭受過性侵

害(Kaufman & Erooga, 2016; Proeve 等人, 2016)。性侵害兒童的人可能小時候也

經常被身體虐待，或者經歷了跟劣質親職教養有關的其他負面童年經驗。不

過，很少有證據能夠證實特別是教師加害者，是否也具有這類特質(Kaufman & 

Erooga, 2016; Proeve 等人, 2016)。此外，Kaufman 和 Erooga (2016)提醒我們，

將童年受虐經驗視為風險因素時要謹慎，強調那些童年時期遭受性侵害的人，

長大後有 99%不會成為性侵害加害者。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怎麼分類，總是有些加害者不容易歸類。此外，以上

探討的資料以及事實上所有研究性侵害兒童者特質的文獻，都反映出那些被

「逮到」的加害者。考量以上特質時，要謹記的是，有些教師可能繼續隱匿，

不被察覺。儘管如此，上述分析對於了解最普遍的加害者群體，以及找出哪些

類似因素會影響各加害者群體違反分際 (如下)，都很有幫助。找出任何的類似

因素，在策略上有助於思考什麼樣的機制和方法，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支持那些

謹守專業分際的教師並減少不當行為。 

 

教師違反專業分際的原因有哪些?不同群體或類型會有不同影響嗎? 

 

 教師為什麼會違反專業分際，原因很多。但是，這些原因大概可以分成(教

師)個人因素、學生因素和機構因素(Kaufman & Erooga, 2016)。以下會透過前面

的群體/類型特質來探討這三類因素，這是因為—就像上述討論間接提到的—群

體特質或類型分類，可能影響個別教師對於個人、行為和環境線索的推理與反

應。 

 

個人因素 

 除了上述提到的群體特質，不同文獻中出現的一些個人因素，可能會影響

教師在專業分際方面的判斷與行為—尤其就不當性舉止而言。這些因素可能包

括: 

⚫ 在與學生建立聯結的過程中，造成師生界線模糊(Aultman 等人, 2009; 

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c; Cook, 2009; McWilliam & Jones, 

2005)，並且/或為求表現得更為民主/減少師生之間的權力差異，以鼓勵學

生的在校投入(Shuffelt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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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愛」—包括彼此吸引/回應學生愛慕(Sikes, 2006)—是師生愛戀關係(多

半是男性教師，女學生)中必有的特徵，雙方都認為是真心(而且同等)相

愛，有的還繼續交往，成為夫妻； 

⚫ 心理健康或幸福感問題，例如社會隔絕、低度自尊、拙劣的社會能力或應

對技能、無能感、權力與控制需求或社會與情緒危機(Kaufman & Erooga, 

2016; Knoll, 2010; O'Leary等人, 2017)； 

⚫ 異常或是非不分的道德觀、信念與行為—尤其跟性活動有關時(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等人, 2017; Prichard & Spiranovic, 2014)； 

⚫ 精神障礙，其特徵是不正常的性欲望與性行為—尤其是戀童癖(對象為前青

春期兒童)、戀少年癖(對象是青春期前少年，通常是11-14歲)，或者戀青

少年癖(對象是晚期青春期青少年，通常是15-19歲)。要注意的是，覺得14

歲以上青少年有性吸引力，是否該被視為一種精神障礙，仍有爭議

(Kaufman & Erooga, 2016)。 

 

從這些簡短描述中可以清楚看出，上述因素與之前討論的類型歸類的相關 

性，是可以判別的。明確地說，界線模糊、情愛(特別是回應學生的愛慕)以及

幸福感問題，最有可能導致缺乏經驗的教師違反分際，並/或讓情境型加害者做

出不當性舉止。異常或是非不分的道德觀、信念與行為，加上機構因素(如

下)，可能讓隨機型加害者利用情境來犯罪。最後，戀童癖或跟青少年相關的精

神障礙，可能是促成掠食型加害者 (最常見的是小學男性教師) 犯行的關鍵因

素。 

 

 此外，美國、澳洲一些心理學研究探討過一般人對教師不當性舉止的普遍

看法後，除了個人因素，又增加了一個社會文化層面。這些研究強調，相較於

男性教師，人們對於女性教師不當性舉止(受害者為男性中學生)的反感程度比

較低(Fromuth, Holt, & Parker, 2002; Fromuth, Mackey, & Wilson, 2010; Geddes, 

Tyson, & McGreal, 2013; Howell, Egan, Giuliano, & Ackley, 2011)。一部分原因來

自於一般普遍認為，(被女性教師性侵害的)男性中學生(比起被男性教師侵害的

女性中學生)，比較不會因為整體經驗而受到負面影響，甚至可能會正面看待

(就自信心、性經驗，以及同儕間的社會讚揚來說) (Fromuth 等人, 2002; 

Fromuth 等人, 2010)。從以上研究發現可以推論，在個人層面，女性教師犯行傷

害男學生的後果可能會降低—尤其如果男學生沒有舉報的話。 

 

 除了一般認為男學生可能不會受到負面影響，女性犯罪者也常常得到更多

的寬容，覺得她們是被「誤導」，而非掠食成性(Howell 等人, 2011; Knoll, 

2010)。上述的心理學研究發現，這種看法導致社會大眾建議法院對女性加害者

要更從寬發落(Fromuth 等人, 2002; Fromuth 等人, 2010; Geddes 等人, 2013)。這

種從寬發落的現象也可以在訴訟程序中看到：有一份美國研究指出，情況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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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當性舉止懲處案件中，許多男性教師被判監禁 8.5 年，而且性犯罪者予以

登錄、終生不得從事公職，而女性教師則被判 5 年緩刑(Howell 等人, 2011)。

再者，如果用這些研究發現去推斷教師為什麼會違反專業分際，對女性加害者

比較寬容的看法，可能代表普遍認為的懲罰，比較無法嚇阻女性加害者。此

外，在機構層面，由於一般對女性加害者比較寬容，也會造成教師比較不想辨

識或檢舉女性同事的任何可疑行為。雖然多數性侵害加害者都是男性，但是對

男女加害者看法的差異，印證了某種文化的存在:漠視或輕視女性教師不當性舉

止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像本研究指出的，這些差異會影響個人與/或機構層

面，因此可能需要加以質疑。 

 

 在上述心理學研究的發現中，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女性填答者，男

性填答者傾向於建請較短的刑期(對所有加害者而言)，而且整體上對於不當性

舉止(受害者為異性的青春期學生)的看法比較沒那麼負面(Fromuth 等人, 2002; 

Fromuth 等人, 2010; Geddes 等人, 2013; Howell 等人, 2011)。不過，教學專業研

究通常會強調，男性教師對於不當行為的指控高度戒慎恐懼，而且事實上可能

會比女性教師更有風險意識(Andersson 等人, 2016; McWilliam & Jones, 2005; 

Piper 等人, 2013)。對某些男性教師來說，他們的專業謹慎或許跟個人的看法有

所牴觸，導致社會從眾性低的教師(例如，前面提到的「隨機型」加害者)，可

能會替自己的行為找到更多的自我合理化藉口。 

 

學生因素 

  

維護專業分際始終是教師的責任。然而，學生因素也會影響教師違反分

際。舉例來說，雖然一般人認為教師在師生關係中掌有權力，不過學生可以挑

戰這種動態關係。一些專業指引並不諱言，學生可能有時候會有意或無意地逾

越師生界線，包括跟教師說話的方式或主動進行某些不當接觸(參見西澳規範資

源中的例子)。最明顯的可能是任教於中學的年輕教師，他(她)們可能成為意志

堅定愛慕者的目標，而且愛慕者可能會公然調情、挑逗(Sikes, 2006)。如果雙方

也透過社群媒體接觸，輕浮的玩笑和「戲謔」，可能會快速升級(Newland, 

2015)—尤其這類行為結合教師個人因素時(例如相互吸引、社會隔絕、猶疑的

專業認同或想跟學生建立良好關係的教學渴望) (Cook, 2009; Shuffelton, 2012)。

這種情形也可以參照澳洲小學發生越來越多問題性行為事件的廣泛背景：教師

對於是否自信能夠處理，覺得所知有限 (Ey, McInnes & Rigney, 2017)。 

 

 當學生特別需要幫助或感到脆弱時，也可能讓專業分際產生模糊。當學生

碰到個人、社會、經濟、課業或投入學習等問題，教師可能會設法協助，提供

傾聽、心靈關懷、額外個人指導、財務協助(例如早餐或午餐)，或者從學校載

送學生赴約或回家(Aultman 等人, 2009; Morris 等人, 2012)。在一份美國研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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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Aultman 等人, 2009)，有位教師提到有同事載一個學生從課後活動地點回

家，同事發現大門開著，裡面有一群年輕人。這位同事知道學生的母親晚上要

上班，擔心學生的安全，就把學生帶回自己家中過夜。許多這類行為，其動機

出自於同情與道德感，頂多可能被認為逾越分際(Bird, 2013)，但是也可能會被

解讀為觸法，或者逐漸演變成違反分際。事實上，就像前一節討論誘姦所說

的，脆弱的學生經常成為機構兒童性侵害的受害者(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 等人, 2017;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一方面，掠食型加害者可能

鎖定脆弱的學生，隨機型加害者也會在這類學生身上找到可乘之機；另一方

面，當一個缺乏經驗或意志薄弱的教師過度涉入學生生活，就可能會從某種教

師個人因素與學生需求的交疊，演變成為情境型性侵害。 

 

機構因素 

 機構因素包括實體環境、文化和教師支持等層面，這些因素提供了重要脈

絡，也可能大幅增加或減少專業分際模糊或違反的風險(Parkinson & Cashmore, 

2017；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2017)。相關的機構因素可能包

括: 

 

⚫ 學校建築設計規畫的實體特色，例如教室窗戶太少或位置過高，以及私人

辦公室(McWilliam & Jones, 2005;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 

⚫ 諸如與學生單獨會面、社群媒體接觸、學生搭乘教師車輛等相關規定(以及

這些規定的實際執行程度) (Kaufman & Erooga, 2016; McWilliam & Jones, 

2005;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以及 

⚫ 學校文化—特別是有關開放討論模糊界線、針對剛畢業或缺乏經驗的教師

提供支持性導師制度，以及對兒童安全有堅定的做法，包括徹底調查學生

的指控或教師舉報的可疑行為(Aultman等人, 2009; Chapman等人, 2013; 

Colnerud, 2015; Cook, 2009; Ehrich等人, 2011; O’Neill & Bourke, 2010;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 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Shapira-Lishchinsky, 2011) 

 

雖然一個決心進行兒童性侵害的掠食性加害者，其行動既隱密又有策略， 

可能最難防範，但是上述例子凸顯了機構因素會影響誘姦過程的容易或複雜，

以及曝光的風險(Parkinson & Cashmore,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不過，機構因素可能跟隨機型、情境型兒童性侵害加害者的人數最為相

關(O'Leary 等人, 2017;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上述各種機構因素本身的

性質，就可以製造或減少隨機性誘姦行為和/或情境型違反分際的空間。 

 

 尤其，校內的隱密空間或者活動期間(例如學校營隊)缺乏監督，規定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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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或未能落實，以及辨識、舉報可疑行為或性侵害的機制不足，都替隨機性違

反分際或隨機型兒童性侵害加害者提供犯行空間。規定不明確或未能落實，很

少明確強調兒童安全，缺乏支持與教學角色曖昧不明，都會讓缺乏經驗的教師

只能依賴個人判斷，從本身錯誤中學習。教學這種行業的社會-情緒層面，既複

雜又艱鉅，讓缺乏經驗的教師自行摸索對策，這不可能是最好的方法(Bernstein-

Yamashiro & Noam, 2013c; Ehrich 等人, 2011; Mahony, 2009; Morris 等人, 2012; 

O’Neill & Bourke, 2010; Spendlove, Barton, Hallett, & Shortt, 2012)，而且難免會

碰到很多的分際兩難情況—如果沒有失足越界的話。 

 

 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特別在學校部分的第 13

冊(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2017)闡述了機構因素的關鍵重要性

—尤其是從校內兒童性侵害案件的角度來檢視學校文化。報告指出，在調查委

員會調查期間所揭露的案件中，有將近 3/4 的兒童性侵害案件發生在非政府學

校 (其中 73.8%是天主教學校，26.4%是私立學校)。雖然我們要記得，其中有

些案例以前就發生過，但研究報告也指出，以下一些機構文化條件，促成了這

些統計數據(Parkinson & Cashmore, 2017;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 

 

⚫ 想要保護學校聲譽/財務利益(導致報告未經徹底調查，而且加害者繼續犯

行)； 

⚫ 越來越多神職人員涉入(這些人逐漸形成一群首要的加害者，這也指出了必

須將專業分際議題擴及所有校內任職的教職員/成人)； 

⚫ 越來越類似寄宿機構； 

⚫ 極力淡化兒童性侵害的嚴重性以及/或輕忽對學生心理福祉的問責； 

⚫ 不當的內部懲戒程序，以及尊重內部程序甚於公權力介入； 

⚫ 順從體制、墨守成規的文化—越來越類似男性宰制的環境、選擇聘用以前

的學生、教職員對團體高度忠誠、優越感、某種漠視兒童聲音的文化。 

 

這裡列出的問題種類以及前面點出的一些廣泛機構因素，都屬於「可減緩 

」的風險(Parkinson & Cashmore, 2017)，因此我們可以採取行動來降低風險:包

括加裝室內窗戶、移除窗戶上的藝術作品、維持門的開啟；也可以研發相關規

定，加以落實；轉變學校文化，以主動、嚴肅的態度處理兒童安全議題；把重

點放在尊重、傾聽兒童的聲音；鼓勵教職員具備「風險意識」；發展策略以支

持教師專業發展(McWilliam & Jones, 2005;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事實

上，兒童安全組織的想法就是，盡可能合理地將這些可以減緩的風險降到最低

(Parkinson & Cashmore, 2017; 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2017)。 

 

 整體來說，本節透過探討造成教師違反專業分際的因素，推敲哪些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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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受到不同群體或類型的影響，來處理前兩個研究問題。本研究強調，包括群

體特質―如性別、年齡與任教階段，以及教學方法、情愛、心理健康、個人道

德操守―在內的個人因素，都可能影響教師的專業分際相關行為。本研究也指

出，這些因素會結合學生因素—例如調情、挑逗或容易讓人有機可乘，導致教

師違反分際—包括不當性舉止—的可能性增加。然而，教師和學生都是有組

織、社會的個體，使得個人和學生因素難以控制或修正。的確，就像機構回應

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研究報告中強調的，包括實體環境、相關規定與實

務以及學校文化在內的機構因素，深深影響機構的兒童性侵害事件(也可以假

定，深深影響其他的專業分際議題)，而且關鍵的是，這些多半是可以修正的。

一方面，盡可能合理降低所有可以減緩的風險，是讓學校成為真正兒童安全組

織的關鍵(Parkinson & Cashmore, 2017;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另一方面，不同的策略或機制，或許最能有效應對各種加害者類型。澳

洲與國際社會目前採用的校內機制種類，是下一節的探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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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支持教師專業分際的現有機制有哪些? 

 

 支持教師維護專業分際的現有機制大多可以分成(儘管不限於)三類:各類規

定與相關文件；教師訓練與專業發展；以及兒童/家長的安全教育。本節將逐一

檢視這三類機制，以及不屬於此三大範圍的「其他」類。 

 

各類規定與相關文件 

a)師生關係/專業分際指引 

 為教師提供專門探討師生關係與專業分際的書面指引，是最近才有的進

展。澳洲三個州和領地有這種由教師註冊局研發的文件，分別是 QCT 指引

(2016，2017 更新)、NTTRB 指引(2015)和 TRBWA 資源手冊(2017)。這些文件

大量參考 ATRA(2015)所研發的指引；而 ATRA 是由全澳洲、紐西蘭負責維

繫、提升教學標準，並促進、管理教學專業的主管當局聯合創立的。 

 

 南澳政府出版保護措施指引(2005,2009,2011)的時間比 ATRA 指引早，而且

似乎也是 ATRA指引的參考來源之一。這份文件的獨特性在於它由政府、天主教

學校和私立學校共同製作，因此明顯是一個全州跨部門合作的例子。雖說如

此，教師註冊局製作的 QCT、NTTRB 和 TRBWA 文件，顯然也適用於各部門

的所有教師。 

 所有文件都提供了專業分際、教師義務的相關資料，接著闡述各種違反分

際或觸犯分際(均分別舉例)與資料，協助教師辨認違反分際的行為或者逾越分

際時的警訊。就像本報告第二節提到的，Aultman 等人(2009)有關分際和違反類

型的研究，對於澳洲教師專業分際指引的研發，一直很有影響力。所有文件都

濃縮了 Aultman 等人(2009)的研究，列舉出違反分際類型，QCT、NTTRB 和

TRBWA 等文件則納入情緒、關係、權力與往來違反。TRBWA 還納入身體違反

分際，NTTRB 指引則納入財務觸法。南澳政府的保護措施指引將專業分際歸類

為往來、自我剖白；身體觸碰、場所；以個別兒童與青/少年為目標；角色；所

有物；以及數位/電子。這些指引都包含了上述領域中，類似於第二節所舉出的

違反分際例子。 

 

 除了舉出、提供各類領域的違反分際例子，所有文件也聚焦在幾個特定領

域：包括誘姦行為和辨認其警訊；以及教師與以前學生的關係，也就是曾為師

生的兩位成人，在合法且雙方合意情形下發生性或戀愛關係。QCT(2017)指引

指出，雙方權力、權威的差異，是師生關係中的重要因素。 

 

 有些文件會探討一些挑戰以及引起特別關注的領域，其中南澳政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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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尤其引人注意，該文件探討了以上所有領域，以及在提供心靈關懷與維

護專業分際之間取得平衡的必要性: 

⚫ 任教於鄉村與地方社區—教師更容易與學生家庭/家長有社交關係，因此更

會一起參與社交、運動與社區活動，並同為社團或俱樂部成員。任職於偏

遠、地方與都會學校的原住民教職員，可能跟共事的兒童與家庭有家族、

社交關係，並負有文化或家族義務。這些社交、社區關聯與義務，可能會

帶來額外的挑戰，需要領導階層給予支持，讓他們樂在其中而不危害專業

責任。 

⚫ 跟兒童、青/少年一對一互動—學校教師會在許多情境下提供學生一對一的

支持，包括學習協助/回饋、行為協助、諮商、測驗或評估、如廁協助。 

⚫ 處理隱私期望—有些教師、來訪者所擔負的角色，必須為兒童與青少年提

供某種程度的隱私，例如諮商師/福祉領導者、心靈關懷工作者/牧師、保

健人員以及各種專業服務提供者。此外，學生在揭露自己所擔憂的問題

時，可能會假定保有高度的隱私。在這些情況下，學校必須在尊重隱私與

兒童或青/少年安全與福祉的關懷義務責任之間，尋找一個審慎的平衡點。 

⚫ 進行家庭訪視—主要原則在於家庭訪視不應該讓任何人承擔不合理的風

險，而且對於發現到的較細微風險，要認真處理。這包括確認校方知情、

行前做好適當準備，而且教師要採取自我保護措施，例如避免跟學生單獨

相處，或者訪視時家長不在場。 

⚫ 提供家庭日托—家庭日托的特點在於教育人員無法獲得專業支援或現場監

督。雖然指引中的一些指導說明，不適用於家庭日托，例如跟兒童單獨相

處以及進行一對一互動，但是指引通常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協助家庭日托

教育人員辨識並避免讓自己、兒童或他人陷入危險的可能情況；最值得注

意的是，那些建議涵蓋了適度的身體觸碰、回應兒童與成人的不當行為、

運用社群網站以及非身體介入技巧。 

⚫ 任職於寄宿之家—在寄宿之家任職的人員會面臨一項特殊挑戰:如何設法為

兒童、青/少年提供一種「類似家庭」的環境，但不至於危害他們的專業分

際或兒童、青/少年福利。有關處理專業分際與觸犯分際事例的指導說明，

都特別適用於寄宿之家人員。 

⚫ 運用數位論壇與社交網站—以下小節將處理這類議題 

 

除此之外，有些專業分際指引也運用一些不同情境的案例，提供有關適當 

行為的指導說明；在一些案例中，還會提供更詳細的資訊，以支持教師做出合

宜的決定。就像第二節提到Kerry Street社區學校(西澳)《適度關係政策》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s Policy)的例子，就採取一種有效做法。該文件提供一

份包含許多常見情境的表格，例如一個有分離焦慮的孩子、安慰一個焦慮的孩

子以及回應身體觸碰，然後描述教師因應兒童不同年齡/發展階段所做出的適度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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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T和NTTRB指引也包含一個由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發展出來的決定形成模式-縮寫為REFLECT，列出六個可能

有助於教師與其他人對於所關切的教師行為，進行評估與適當處理的步驟: 

⚫ 辨識(REcognise)可能出現的問題 

⚫ 尋找(Find)相關資訊 

⚫ 聯繫(Liaise)並諮詢 

⚫ 評估(Evaluate)選項 

⚫ 做出(Come)決定 

⚫ 需要時間(Take)反省 

 

新南威爾斯教育廳的網頁可以找到有關教師專業責任的資料，其中表列了 

一些良好/可接受與不良/不容許的做法。 

 

 除了以上全州適用的文件，私立或天主教學校也有一些相關文件。一般來

說，天主教學校可以找到更多文件—透過地區或天主教教區教育辦公室統籌協

調(例如，布里斯本總教區天主教教育(2016)，行為準則)。私立學校相關文件

則尤其缺乏，需要另外專門處理。不過維多利亞和塔斯馬尼亞私立教育聯盟，

特別針對維護專業分際提供一份建議表。這份資料看起來是為了年輕教師而設

計，內容包括在酒吧、俱樂部遇見學生，社群媒體與手機的使用，以及與以前

學生的關係。 

 

 以各國來說，加拿大的安大略英語天主教教師協會(OECTA, 2012)有出版一

份詳盡的規範文件，名為《如履薄冰:維護專業分際》。這本小冊還附加一片光

碟以及專題討論。這些資源的目標跟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討論的澳洲指引稍有不

同，其用意在於協助教師避免不實指控，並建議他們在行為調查期間應該怎麼

做。澳洲文件似乎更假定某些教師的確違反了專業分際，把解決這個擔憂當作

目標。OECTA的文件包括一些事實:教師被指控的案件從1990年代早期到現

在，已經增加十倍。其中比較常見的指控是情緒、身體或性侵害。OECTA每年

會處理150~160個案件。 

 

⚫ 多數指控都是捕風捉影，查無實據。OECTA紀錄顯示，身體傷害/侵害的

指控，只有1%~3%被判有罪；性侵犯/侵害的指控，有5%~10%被判有罪。 

⚫ 越來越多學生、家長認為，任何身體觸碰—包括單單拍一下肩膀—就是一

種企圖傷害。 

⚫ 同樣地，不當注視學生，就會被指控性騷擾、性侵害(OECTA, 2012, p.6)。 

 

b)社群媒體指引 

澳洲社群媒體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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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多數的州和領地都會制定社群媒體政策或指引(除了ACT和NT)。指引

的一般目的(例如西澳DET，學校社群媒體指引(2010))是為了釐清專業分際，以

保護師生，避免可能錯誤解讀師生關係。西澳指引討論以下通訊科技的正當、

非正當使用，指出教師只能在合理的教育脈絡下，跟學生透過社群網站互動。 

 

 正當合理使用通訊科技的理由—符合教育正當性—包括: 

⚫ 透過email跟家長、學生討論學生作業與課業進展情形 

⚫ 製作類似網頁、部落格的應用程式，做為教學計劃的一部分 

⚫ 在英文與媒體研究之類的學習領域中，探討社群媒體教材 

 

各指引文件中有關非正當合理(或不當)使用通訊科技的敘述，雖然不同， 

但都跟以下有關: 

⚫ 任何私人或社交互動(也可參見天主教布里斯本總教區, 2016)或者私人性質

通訊(塔斯馬尼亞州政府 DET, 2014 ) 

⚫ 接受學生邀請成為好友，在學生貼文按「讚」，追蹤某位學生(天主教布里

斯本總教區, 2016；維多利亞州政府DET，無日期) 

⚫ 交換、使用個人資訊，例如email帳號、個人手機號碼或住家電話，以聯絡

學生(天主教布里斯本總教區，2016)—教師只能使用公務/學生email帳號 

⚫ 社交聯誼—例如和學生進入聊天室，以即時通訊發起或參與私人性質的

「聊天」；在缺乏合理的教育脈絡下，透過email或簡訊聯絡學生(維多利

亞州政府DET，無日期) 

⚫ 擁有未經同意的學生照片 

⚫ 未經授權傳送/交換學校教師或學生的照片或影片 

⚫ 針對某同事、學生或家長，發起或參與具有攻擊性或詆毀性的「聊天」(維

多利亞州政府DET，無日期) 

⚫ 下載不當照片；造訪不當網站(維多利亞州政府DET，無日期) 

 

大部分指引都主張，教師的教學專業與私人社群媒體應該使用不同帳號， 

而且/或者學校應該有一個「群組」社群媒體帳號供教師使用(雪梨總教區社群

媒體政策)。南澳政府指引(2017)強調，教師必須為個人社群媒體活動負起責任

—並且要瞭解「網路沒有隱私!」該文件指出，儘管個人網站有採取保護措施，

數位貼文仍然會有接觸非預期讀者的風險。 

教師面對的一個風險是網路社交活動所助長的高度熟悉性，這可能會造成 

專業分際的模糊(西澳 DET, 2010)。有些指引明確建議勸阻學生、家長要求加

為「好友」。例如，Burke Ward 公立學校(NSW)網站上有一份簡短的社群媒體政

策說明，讓家長留意 NSW DEC 教師指引，並請家長協助，不要寄送 Facebook

的好友邀請給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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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群媒體指引 

 我們也找到蘇格蘭、愛爾蘭、紐西蘭與加拿大等國的社群媒體指引，可以

有效協助處理上述有關「非正當」使用通訊科技的顧慮。蘇格蘭教學總會

(GTC) (2011)在針對社群媒體使用的專業指引中提醒教師，學生本來就會對教師

的私人生活感到好奇，也許會嘗試到線上尋找相關資訊。因此他們建議教師謹

慎管理個人隱私設定，並定期檢視—尤其是跟照片有關的設定。 

 

 同樣地，安大略 Peel 學區的社群媒體指引(無日期)主要關注點在於，教師

要區隔私人與教學專業生活。指引中強烈建議不要混用私人與教學專業帳號，

鼓勵教師因應不同目的使用兩個不同帳號，讓私人與教學專業的社群媒體使用

保持明確區隔。如果學生知道教師的私人媒體帳號，他們建議教師應該引導學

生回到教育帳號以進行討論，而不是允許學生透過教師的私人帳號傳送個人或

隱私訊息。該指引也建議，無論基於私人或教育目的，向學生發送簡訊都是不

恰當的。 

 

 蘇格蘭教學總會 GTC (2011)的社群媒體使用指引，允許教師酌情接受家長

的好友邀請—雖然他們授權教師可以婉拒邀請，要求家長透過更正式的溝通方

式討論孩子的教育事宜。不過，英國有一個教師工會(NASUWT)在其網頁上指

出，他們正在「進行大量的個案研究，這些事件都涉及了因為使用社群媒體而

損害教師的專業地位」。因此，他們極力勸告教師不要接受或要求成為學生或

家長的好友，也不要涉入網路上的爭辯。 

 

 至於線上張貼照片，安大略 Peel 學區(無日期)指引特別指出，教室、行政

部門與教學專業帳號，不能張貼飲酒與/或抽菸的照片或相關內容，個人帳號也

要避免。蘇格蘭 GTC 指引(2011)採取比較開放的方式，要求教師在網路貼文

前，考慮以下三個問題: 

1. 貼文會不會傷害自己、學校、聘僱者或教學專業的形象? 

2. 想要張貼這項資料，是出自於個人或教學專業的理由? 

3. 如果其他人(同事、家長等)看到那些引起爭論的評論貼文或其他影音媒體，

對於他們認為那些東西是合理、適切的，你是否有信心? 

 

以上有些機制把教師定位為「總在當班」。的確如此，例如，蘇格蘭 

GTC 有關電子通訊與社群媒體使用(2011)的專業指引便強調，教師固然有權擁

有私生活，但是將一些私生活部分分享在社群媒體，即使內容跟學生沒有直接

相關，還是會影響教師的適任性。幾乎完全相同的措辭，也出現在安大略 Peel

學區的社群媒體指引中，不過它指出「加拿大最高法院已經裁定，教師下班後

的行為，即使跟學生沒有直接相關，仍然跟他們是否適任教學有關」，並引用

了一個判例。在英國，這種認為隨時可以聯繫教師(例如詢問家庭作業)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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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及教師隨時要「當班」、負起責任的感覺，讓教師工會認為不合理，並

向法院提出申訴(Spendlove, 2012)。 

 

 為了處理這些問題，Peel 學區(無日期)建議教師：社群媒體的運作每天 24

小時、每週 7 天，但是教師最好規定「教學晤談時間」，並告知學生跟家長。

學區也就照護責任與回應學生求助等議題，清楚說明學校的義務。學區表示，

大眾不能期待學校提供 24 小時的照護責任，但是某種免責聲明是必要的，以避

免學生有此期待，而學區也提供一些可以使用在社群媒體網站上的定型化免責

聲明。加拿大教師聯盟(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的網站，也可以找到類似

概念，其聲明:「如果你要跟學生線上『聊天』，請確定你有規定『晤談時

間』，以便時間到了可以結束會談。你也可以限定要跟每位學生談多久。」 

 

c)教師行為準則/倫理準則 

 行為與倫理專業準則是另一種可能可以支持教師和其他人士維護專業行為

與分際的政策文件。它的內容可以非常明確，例如，維多利亞教學學院專業行

為準則(2016)中，有一個專業行為章節，討論師生關係中的分際，其依據原則

是:「無論是否在教學場所−進行教學與否，教師跟學生之間，永遠存在一種專

業關係。」同樣地，新南威爾斯教育廳行為準則(無日期)也提供一份簡單扼要

的概述，說明哪些行為可以被接受，哪些違反專業關係分際。 

 

澳洲準則 

 澳洲各州都有一般公職人員適用以及/或特別為任職於教學專業者制訂的行

為與倫理專業準則(由州或領地教育廳或相關教師主管當局製作)。一般來說，

州政府負責行為準則(例如，昆士蘭、新南威爾斯、澳洲首都領地、維多利亞與

西澳)，教師主管當局負責倫理準則(例如北領地、南澳與塔斯馬尼亞)，不過， 

各州、領地不會都如此嚴格區分。以維多利亞州為例，教學專業的行為與倫理

準則是合併在一起的。事實上，雖然傳統上行為準則與倫理準則不一樣，但是

二者的界線有一點模糊；行為準則規範行為，而倫理準則比較像是期望(Forster, 

2012)。 

 

 違反這些準則有時候會被認為是不當行為，可能會被懲處(Forster, 2012; 

Spendlove等人, 2012)。新南威爾斯州之前就是如此，首都領地現在可能也是如

此(Forster, 2012)，但是澳洲大多數的準則並非用來懲處，而是帶有專業價值的

期望與表述，將教師定位為自主的下決定者(Forster, 2012)。Maxwell & 

Schwimmer (2016)同樣認為，我們可以借用Van Nuland's (2009)的有力說法來看

倫理準則:「某個專業的集體良知。」Forster認為這種期望性―而非規範性―的

思考方式比較可取，雖然這樣會有一個風險：大眾對於期望性，比較不會像規

範性那樣認真看待。她還指出一個共享價值的風險：帶有一種教師英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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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環」，而這種光環是難以持久的。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Foster (2012)提出這些看法，各校或學區可能有不同做

法/解讀。舉例來說，Northern Beaches州立高中(QLD)應用昆士蘭DEC教師行為

準則時，採取了一種以遵循為基礎的做法。該校指出，準則對全體專任教職員

都具有約束力，也列舉違反準則時的懲戒處分，包括正式告誡、減薪或扣薪、

強制轉調、調整職務或終止聘任(Northern Beaches州立高中，無日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準則可以有不同解讀。例如尊重(respect)這個關鍵字，

在各州、領地準則中的用法稍有不同，凸顯了解讀時可能會有的差異(Forster, 

2012)。這些文件多半比較簡短(有時候只有一頁，尤其是倫理守則—例如塔斯

馬尼亞、北領地與南澳)，也因此提高了關鍵字產生混淆的可能性。這表示我們

需要補充一些文件來詳細說明準則的內容，協助教師了解其中遣詞用字的細微

差別，鼓勵教師針對道德的不同面向，進行反思、討論與探究(另請參見職前教

育部分)。類似這樣的附加文件(通常附加於行為準則，而非倫理準則) 例子，

包括西澳DET的《如何遵守我們的行為準則》(2011)和昆士蘭DET的《實務標

準》(2016)，後者指引教師如何應用昆士蘭公共服務行為準則所列出的四項倫

理原則，並提供如何維護、體現這四項原則的例子。 

 

國際準則 

 我們從其他國家−也就是蘇格蘭、愛爾蘭、紐西蘭與加拿大等國―所取得的

行為準則範圍相當廣泛，也結合了專業行為與倫理抉擇概念。跟澳洲不同的

是，這些國家的準則往往兼具支持性與規範性。這些準則同樣是在處理專業分

際，但是不像上述澳洲師生關係/專業分際指引那麼全面、清楚。 

蘇格蘭教學總會(GTC)有一份《專業主義與行為準則》(Code of 

Professionalism and Conduct)(2012)。這份文件似乎有助於連結教師的專業判斷

自主性與規範。這份文件指出，它本身不是法令，而且「教師在不同情境中應

用這些原則時，必須運用自己的判斷與常識」(p.5)。不過，文件中也的確有說

明「嚴重違反或連續輕微違反」這些原則，可能導致教師被視為「不適合教

學」，並可能「受到總會所能採取的任何懲處」(p.5)。 

 愛爾蘭教學委員會《教師專業行為準則》(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for 

Teachers)(2016)所採取的方式，同樣兼顧支持性與規範性，可以有效協助教師。

該準則說明其信念是「支持和規範相輔相成」(p.2)。該委員會將準則形容成一

個指南針，幫助教師遵循符合倫理、贏得敬重的路線，但是準則也有法律地

位，可以做為調查與懲戒、決定是否適任的參考。 

 

 紐西蘭教育委員有一份《專業責任準則:實務例子》(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Examples in Practice)(2017)文件，說明教師對社會、教學專業、

學生與學生家庭及社區的責任。這份文件特別有助益的是，它針對每一項主要



38 
 

職責與次要職責，列舉出適當與不適當的行為。 

 

   最後，溫哥華教育局也有一份《成人與學生互動指引》(Guidelines for  

adults interacting with students)文件，將專業分際與適當行為議題，擴展到學校 

生活中的所有成人，例如家長志工。因此，其焦點不是專業主義，而是為適 

當的成人-學生行為提供清楚指引，這也許可以為進一步保護學生提供更多有用 

的指引。 

 

d)兒童保護政策/強制舉報 

 有些研究指出，合格教師可能覺得自己對於處理兒童性侵害議題準備不足

(Goldman等人, 2008)。Goldman等人(2015)指出，現有文獻強烈主張，提供職前

教師有關兒童性侵害與強制舉報的特別訓練。但是他們針對昆士蘭職前教師進

行的研究發現，系所要求、規定實習生所必須接受有關兒童性侵害和舉報的培

訓，都是「順便、附帶進行，次數稀少而且斷斷續續，而非持續、系統性辦

理」(Goldman等人, 2011, p. 16)，而且，「昆士蘭似乎沒有一所大學會針對實習

生，開設有關兒童保護或者甚至青春期、兩性關係、性活動與生殖健康教育的

必修課。」(p.14)他們指出，昆士蘭的教師職前教育並未達到標準，無法讓教育

人員對於實習生能夠了解系所的行為與法律要求(2008)，感到滿意並有信心。

實習生也希望得到比現在更多的資訊與訓練，他們尤其想要「更多有關兒童性

侵害的內容，希望那些內容能夠與他們的早期校內體驗學習整合，而且應該在

第一輪實習教學前學習到這些內容」(Goldman等人, 2015, p.20)。 

 在某些州，這些議題是靠強制性的兒童保護訓練來處理。例如，新南威爾

斯在2017年要求所有教育部門人員，必須參加一個引導課程，或者選修一個有

關兒童保護覺察的最新線上單元，時間一小時，可自訂進度(NSW教育廳 , 

2017)。與此類似的作法是，西澳教育廳長為了處理公辦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的

落差，於2017年公布業經修正、擴充的非政府學校標準。這份預防、舉報兒童

性侵害的新標準涵蓋廣泛，其規定所有非政府學校每年都必須提供教師訓練或

者兒童保護規定與實施課程。 

 

 一般認為，維多利亞州在這方面居於領先地位。這是因為州政府進行了一

項後來被稱之為「辜負信任」 (Betrayal of Trust)的調查，檢視宗教與其他非政

府組織如何處理兒童性侵害的指控。2013年，調查的總結報告提出若干建議，

維多利亞州政府據此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制定三項新法規:1.誘姦屬於刑事犯

罪；2.當局主管知道某人具有危險性，卻未履行保護法規，屬於犯罪；以及3.凡

是年滿18歲以上，懷疑有兒童遭受性侵害卻未告知警方、履行揭露法規，也屬

於犯罪。另一個關鍵改革是在2016年，維多利亞州公布了兒童安全標準(維多利

亞 DET, 2016)。其中的七項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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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1:應有各種策略，以深植某種兒童安全的組織文化，這包含透過有效 

          的領導架構。 

 標準2:應有兒童安全政策，或者對兒童安全的承諾聲明。 

 標準3:應有行為準則，建立與兒童相處之適當行為的明確期望。 

 標準4:應有篩選、監督、訓練及其他人力資源措施，以降低新進、現有人 

          員侵害兒童的風險。 

 標準5:應有疑似兒童遭受侵害時的回應與舉報程序。 

 標準6:應有辨識並降低或排除兒童遭侵害風險的各種策略。 

 標準7:應有促進兒童參與並賦予兒童權能的各種策略。 

 

 這些做法特別具有創新性，其將焦點從消極遵循轉換至文化變革，鼓勵學

校視野要「超越書面的政策和規定，以便將兒童保護深嵌到領導者、教職員及

志工的日常思維中」，因此被形容為一種「兒童保護革命」(Field, 2016 - 

CompliSpace)。州教育與訓練廳支持學校透過PROTECT方案，實施並維護這些

標準。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也提出打造兒童安全機

構的類似建議。就這個意義來說，維多利亞州推動這些改革，領先其他州(RC – 

Final Report Volumes 6 and 13)。 

 

e)教師專業標準 

 澳洲教師專業標準對專業分際並沒有明確的說明 (澳洲教學與學校領導學

院，2011，修正版，2017)，不過四個職涯階段都有提到各階段符合倫理與專業

的行為。大學畢業教師要「了解依照倫理原則做事的重要性」(p.6)；熟練教師

「在所有公開場合的行為要符合專業與倫理」(p.7)；精熟教師的「行為需始終

符合倫理」(p.7)；領導者「無論在校內外，都是專業、符合倫理、受人敬重的

個體」(p.7)。 

 

 此外，標準4:創造並維護支持性與安全的學習環境，其中4.4.是維護學生安

全，4.5是安全、負責、道德地運用資訊與通信科技；從大學畢業教師到領導

者，都有責任加以運用/付諸行動，然後支持符合專業分際概念的楷模行為(新

南威爾斯教育標準局文件，2017)。 

 

 另外，標準7:與同事、家長/照護者及社區保持專業互動，顯然跟專業分際

有關。有鑑於此，澳洲教師規範局(ATRA)的《管理專業分際指引》(ATRA 

Managing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Guidelines)(2015)指出:「教師也要知道這些標

準對他們的要求，以符合專業倫理、善盡職責，並且遵守澳洲教師專業標準7、

聚焦領域7.1、7.2中所詳述與法律、行政與組織相關的政策及程序」(p.1)。 

 

 



40 
 

教師訓練/專業發展 

 對於發展專業認同與行為來說，倫理理解是關鍵條件，而職前訓練則是提

升專業分際理解和預防違反分際的重要機制。大約10~15年前，越來越多人關切

教師的倫理理解不合時宜，必需提高與師資培育的整合(Mahony, 2009)。在這之

前，早在1920/1930年代就有人關切，在倫理表述方面，教學落後於其他專業。

這種差別在職前訓練階段極為明顯，一項美國研究(Glazner, 2007)指出，在各種

專業科系中，有1/3到1/2會納入一門必修的倫理課，但是教學領域只有6%。最

近，Maxwell (2016)檢視包含澳洲在內五個國家的課程，發現「24%會要求進行

至少某種有組織、專門開設的倫理教學」(p.144)。儘管多數國家有進行倫理教

學，但有時候是整合在其他課程模組中。以該研究進行的2015年來說，五個國

家中，澳洲的比例最高，有50%的基礎師資培育課程會納入一個必修的倫理單

元。但是這個數字是依據自願參與者(系主任/課程教學者)的自陳報告；用人工

方式全面搜尋所有澳洲大學的課程規劃表，發現只有16%的課程納入倫理課

程。國際潮流顯示，師資培育課程愈專精化(例如，中等教育階段而非小學教育

階段—尤其是教學碩士課程)，愈不會納入倫理課。 

 

 Chapman (2013)指出，在澳洲，「倫理相關師資培育課程有時候是奠基在

『探究社群』教學論，鼓勵學生針對敏感議題，進行批判性、創造性與尊重的

同儕相互促進討論」(p.132)。有些做法採用個案研究以及波羅米昂三環結

(Borromean Knot)抉擇模式，利用不同的倫理理論，化解可能的倫理爭議。

Chapman 也在幼教師資培育領域找到其他做法，其中一種稱為「倫理回應循環

(Ethical Response Cycle)，它屬於一種省思循環，讓職前教師經歷法律與專業考

量、基本倫理原則、多元倫理理論、直覺反應、共享正當理由、記錄程序與回

顧式評鑑，進行倫理省思」(p.132)。相較之下，維多利亞州教學學院與新南威

爾斯教育廳之類的專業團體，傾向於提供不同類型、比較線性的抉擇模式。 

 我們的文件搜尋只找到幾個有關倫理抉擇的職前訓練模組(亦即 Elrich 等人 

2011；賓夕凡尼亞州教育廳；康乃狄克州師資教育與傳習計畫)。賓夕凡尼亞州

教育廳的教育人員倫理工具箱(Educator Ethical Toolkit)( QCT 指引中曾提及)，

是透過為期三天的工作坊來教授，學校可以把它當作持續專業發展的一部分，

或者整合到職前訓練課程中。它包含 8 個單元，其中一個特別討論「私人與專

業生活」，另一個則聚焦「與學生的關係」，協助教師尋找並辨識師生分際。

每個單元包含資料、個案研究和一部個案研究影片。 

 康乃狄克州師資教育與傳習計畫的《促進者指引》(Facilitator’s Guide) 

(2012)，提供教師各種個案研究中的兩難情境以及討論問題，幫助教師理解、

實踐該州的教育人員專業責任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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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兒童/家長的配套安全教育     

 

 針對兒童設計的保護行為/個人安全課程很多，澳洲各州多半採用某種課程

或科目，作為學校教育每年必須教授的內容。目前實施的全州課程/科目包括: 

⚫ Daniel Morecombe 兒童安全課程(學前教育-9 歲)，在昆士蘭州研發，也獲

得維多利亞州、塔斯馬尼亞州採用 

⚫ 兒童保護與尊重關係課程(幼稚園-10 歲)，十字路口課程(高年級學生)，新

南威爾斯州採用 

⚫ 尊重關係教育(基礎-12 歲)，塔斯馬尼亞州採用 

⚫ 維護安全:兒童保護課程(學前-12 歲)，南澳州採用 

⚫ 兒童安全保護行為方案(0-18 歲)，西澳州採用 

⚫ 網路行家課程(未指明適用年齡層，對象包括學生、家長與教師)，西澳州

採用 

 

許多州會要求教師受訓，以便完整、有效傳授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各式各 

樣適合兒童年齡的主題，但即使是幼兒，也會教導技巧，讓他們辨識性侵害並

清楚表達經驗、辨識誘姦，同時更了解網路安全問題。有關教師違反分際的部

分，這些課程方案賦權兒童辨識、舉報侵害，成為校內一種配套機制。有些課

程—例如 Daniel Morecombe 課程—還會提供家長搭配的資訊，讓他們了解孩子

的學習內容，並在家中予以增強。其他課程(例如西澳的保護行為課程)則包括

特定的家長工作坊，協助破除性侵害、誘姦之類的迷思。 

 

 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Kaufman & Erooga, 2016, p.31, p.58, 

p.60)檢視一些評鑑性研究證據後指出，參與這些課程的兒童會記得他們學到的

資訊，比較能夠辨識出具有性危險的狀況，在校內遭受性侵害的風險比較低，

也比較會舉報性侵害事件。研究似乎也顯示，兒童接觸這些介入式課程，並不

會造成傷害或增加其焦慮感。但是，就像第二節提到的 2015 年昆士蘭民事和行

政特別法庭案件(QCT vs. RCJ (No 2) [2015] QCAT 540)，保護行為覺察訓練可以

提高學生的身體觸碰覺察，但也可能導致合理的觸碰行為被錯誤解讀，導致不

當行為的錯誤指控，並可能影響師生關係的建立—尤其男性教師。 

 國際間也有類似機制，例如愛爾蘭教師教育與技能專業發展服務部(Irish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rvice for Teachers)

製作了一個 Webwise.ie 網站，該網站部分經費由歐盟贊助，目標是提升全歐有

關線上隱私與安全的創新措施。網站提供教師教導數位素養與安全的相關資

源，以及協助教師保持個人隱私。網站也提供家長相關資訊，讓家長可以向孩

子解釋青/少年下載使用的各種應用程式，支持孩子做出安全的線上選擇。 

 



42 
 

其他 

 在一些國際司法管轄區中，如果教師有需求，還會另外提供教師建議/支持

系統，協助他們獲得有關本身或與同事行為相關的專業分際建議。例如，加拿

大的安大略小學教師聯盟建議成員直接打電話給地區主席或聯盟保護服務的專

業關係工作人員，尋求額外建議。英國設置了一個「立即停止(Stop it Now)!」

緊急熱線，提供給擔心自己違反分際或有違反風險的教師使用

www.stopitnow.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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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協助教師遵守專業與倫理責任的最佳做法是什 

       麼?(真正有效的是什麼?)        

  

 二、三節討論了何為違反專業分際及其相關因素，指出一些機制或許最能

協助教師發展、維護適當分際，並遵從其專業與倫理責任。第三節討論的犯罪

類型，則提供一種處理架構。 

 

 有關掠食型兒童性侵害加害者的最佳做法，包括改善教師篩選機制與舉報

機制、訓練兒童，支持教師轉換觀點，並在做決定時連結不同的證據。 

 

 同樣地，預防隨機型加害者的機制，包括強化兒童安全政策，確保這些政

策能夠反映在實務中，以減少侵害兒童事件的發生機會。改善學生、同事舉報

方式以及師生的相關訓練，也有助於維護分際。持續進行中的倫理專業發展工

作坊，或許可以幫助教師更早辨識可能需要關注的事物。 

 

 最適合預防情境型加害者、避免模糊界線的機制—尤其對年輕教師來說—

似乎是專業分際指引，包括社群媒體指引、透過職前訓練教導如何做出倫理抉

擇、改善全方位的專業與福祉支持，以及初任教師傳習制度。 

 

 本節我們將綜合整理文獻中有關上述各方面支持教師、學校與學生的不同

機制與最佳做法。 

 

政策與實務 

 

 在現有文獻(如同皇家調查委員會相關研究報告總結指出的)以及調查委員

會的直接發現中，顯然適當師生關係的書面政策是關鍵所在(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 等人, 2017; 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這些報

告認為科技政策必須與時俱進(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2017)，而

且各校必須負起更大的責任確保成員遵循、堅守政策與規定(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 等人, 2017; 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2017)。然而，

維多利亞州對於各校要如何負起這樣的責任，曾經表示關切。2016 年，維多利

亞州註冊與資格認證局(VRQA)要求所有校長，簽署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聲

明，保證遵守七項兒童安全標準，但是有些校長反對，認為這種做法會讓他們

個人背負法律責任，而且萬一在他們任內，學校發生任何兒童性侵害事件，他

們可能還會面臨刑事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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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報告指出，機構往往過度依賴「從事

兒童工作查核」5(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s)之類的做法，而這些做法可能

會帶來某種毫無根據的自滿(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 等人, 2017)。雖然

這類篩選是一種工具，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些查核不太可能辨識出大部分的兒

童性侵害加害者，因為他們多數沒有相關前科。因此，有人主張必須進行其他

背景特質檢核，包括主動後續追蹤推薦人以及連絡之前的雇主。此外，也有人

建議採取價值基礎(value-based)訪談，可能可以協助學校機構從一開始就聘用

具有正確價值的員工(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 等人, 2017)。 

 

 不過，即使另外增加聘用前的查核程序，整體影響可能仍然有限，必須把

重點放在建立兒童安全機構的實務與文化，例如實施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

調查委員會總結報告中提出的十項兒童安全標準(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

委員會, 2017)。這十項兒童安全標準如下: 

 

1. 兒童安全深植於機構領導、管理與文化中 

2. 兒童參與會影響自身的決定過程，而且受到重視 

3. 家庭與社區知情並參與其中 

4. 維護公平並考量多元需求 

5. 從事兒童工作的人必須適任而且得到支持 

6. 回應兒童性侵害投訴的程序必須以兒童為中心 

7. 教師透過持續教育與訓練，具備維護兒童安全的知識、技能與意識 

8. 盡量減少實體與線上環境中發生性侵害的機會 

9. 兒童安全標準的實施必須不斷檢視、改善 

10.政策與程序必須紀錄該機構如何達到兒童安全標準(表列於第 13 冊，

p.270；也可參考第 6 冊的最初說明。) 

 

業經確認的最佳做法 

 在本研究取得的文獻中，有關機構政策與實務，可以找到許多改善最佳做

法的想法和機制，進一步發揮昆士蘭州目前所做的努力: 

 

⚫ 鼓勵學校就道德兩難/分際(亦即不只是針對規定，而是現實中存在的「混

亂」灰色地帶)進行公開的專業對話―定期舉辦專業工作坊並/或規劃時

間，讓教師就出現的問題進行小組討論，彼此學習，以改善抉擇的形成過

程(這種作法可能是非正式的，但是學校可以讓它更為正式，以創造一種開

放、支持的文化)( 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a; Forster, 2012; Morris

等人, 2012; O’Neill & Bourke, 2010) 

                                                       
5 譯註:為保障兒童安全，從事兒童相關工作者必須事先申請此官方查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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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兒童性侵害的後續調查—徹底檢視機構系統，從失敗中學習，改善政

策與實務(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同時，改善校內、

校際/其他學校/機構或組織對於兒童性侵害事件的紀錄保存與資訊共享(機

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 

 

⚫ 對寄宿學校來說，改善兒童安全校園文化尤其必要，特別是對於原住民兒

童、Torres海峽島民兒童轉換到/搬離開寄宿學校，要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系

統(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 

 

⚫ 加強教師與更廣範圍的社區—包括家長(因為其了解有限)—對於誘姦的覺

察。定期訓練的目標是協助教師有信心去判斷何為適當/不當行為，更能辨

識加害者的犯案手法、模式，以及有信心加以舉報並知道如何著手

(Kaufman & Erooga, 2016; O'Leary等人, 2017)。雖然這種訓練的效果多半不

得而知(O'Leary等人, 2017)，不過有些跡象顯示，還是有所幫助；這類主題

的訓練，無論是透過線上或實體參與，都各有優缺點(Kaufman & Erooga, 

2016) 

 

⚫ 鼓勵並支持兒童舉報性侵害與誘姦行為。兒童必須知道他們會被慎重看

待、得到信任，他們不是唯一經歷過這種事的人，這種事也不是他們的錯

(Kaufman & Erooga, 2016)；如果他們把事情揭發出來，他們的安全會受到

保障，不再受到更多侵害—包括情緒、身體侵害(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

調查委員會, 2017)。必須向學生與教師宣導，發生指控情形時，沒有人會

因為身分地位或以前的豐功偉績而豁免調查(Kaufman& Erooga, 2016)。這

不僅有利於兒童，也可以創造一種機構文化環境，增加加害者被發現的風

險，並積極譴責這類行為。 

 

⚫ 思考如何盡量降低一對一師生活動或校外共處時(如果涉及單獨相處的話)

的風險，例如午餐時間或放學後的個別指導。替代方式包括提供小團體指

導或者選在公共區域進行指導(Parkinson & Cashmore, 2017)。南澳保護措施

指引建議，師生一對一接觸必須在公開場合、經過授權、選擇適當時間，

並有明確的目的。 

 

⚫ 擴大兒童安全/覺察/保護行為的課程―確保這在非政府機構屬於強制性質

(因為這些機構處理性教育的方式可能不同) (Kaufman & Erooga, 2016;機構

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確保課程包含線上安全(建議

6.2b,d皇家調查委員會總結報告，2017)。確保要提供家長涵蓋所有課程相

關層面的搭配資料，包括線上安全 (建議6.2c,e皇家調查委員會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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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設法更全面評估澳洲所採用的課程功效—例如，昆士蘭的Daniel 

Morecombe兒童安全課程。確保建立步驟與程序，而且全體教師已經針對

兒童參與課程後可能提出的任何揭露，做好回應準備(Kaufman & Erooga, 

2016)。 

 

⚫ 提高對於所有兒童剝削題材(「色情」) ―包括卡通、藝術與文學―的意

識，了解這些內容在澳洲不被容許，而且通常是違法的。確保教師知道，

即使是「出於好奇心」，或者想「看看那是甚麼/有多糟糕」，觀看那些內

容可能導致被起訴(Prichard & Spiranovic, 2014)。 

 

⚫ 找出那些具有懲處職權、身分獨立的案件統理專員，他們會確保向警方和

兒童保護機構舉報所有指控，也會提供從案件揭露到結案一套連貫的流程

(參見Kaufman & Erooga, 2016 p. 62)。重要的是，不能依賴內部懲處程序

(這些程序應該就緒而且運作良好)，但是QCT和民政機關也要參與，這點

很重要(Parkinson & Cashmore, 2017)。 

 

⚫ 皇家調查委員會建議，針對那些認為自己或同事可能有性侵害兒童/違反分

際風險者，採用一種保密的協助/資訊服務。這可以讓教師就同事的行為尋

求諮詢意見。皇家調查委員會建議仿效英國與愛爾蘭實施的「立即停

止! 」 (Stop It Now)模式(參見https://www.stopitnow.org.uk)(建議6.2g)(第

四節也提到這點)。 

 

⚫ 特別重要的是，這裡提出的措施是所有公私立學校都必須履行的義務―有

鑑於澳洲天主教和私立學校的性侵害舉報事件數量高出很多(機構回應兒童

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而且男性教師比例高的學校(例如男校)，

發生案件的風險也比較高(Parkinson & Cashmore, 2017)。 

 

 

教育人員專業行為/倫理準則 

  

 第四節提到，澳洲各州、學校都有行為準則與倫理準則。考慮到如何更有

效借助這些準則，以支持教師與學校建立、維護專業分際，現有的研究文獻提

供了一些建議: 

 

⚫ 這些準則必須清楚地運用在教育人員於教室內、外的行為上(Barrett 等人, 

2012) 

⚫ 經過詳盡的考量，找到遵守準則與教師自主之間的平衡，也要在人們對價

值觀的不同詮釋方式之間找到平衡(Fost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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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更應該更穩固地奠基在深層原則之上(Barrett等人, 2012, p.896):關心學

生福利(vs.個人傷害)、關心社群標準(vs.違反公共/私人分際)、教學與評

鑑學生的客觀性(vs.主觀性)、以及誠信(vs.危及專業服務標準的行為) 

⚫ 原則出現衝突的時候，這些準則應該包括抉擇的規則或指引(Barrett等人, 

2012) 

⚫ 這些準則應該盡可能納入許多例子(也許可以引述某個網站或附錄，避免讓

個別文件顯得太過龐雜)(Barrett等人, 2012)   

⚫ 行為準則必須盡可能清楚明確。舉例來說，教師可以用車子載學生嗎?可

以，或是不可以，或是讓教師依照情境自行判斷?這屬於學校層級還是州層

級的決定?如何在學校/州層級落實執行這個準則(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a)?界線規範得愈清晰，教師就愈容易透過師生關係，對學生做

出最大的正面付出(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c)。準則清晰也有助

於降低教師面對倫理、分際兩難時所產生的壓力、焦慮與孤立感(Bernstein-

Yamashiro & Noam, 2013c; Chapman等人, 2013; Colnerud, 2015; Ehrich等人, 

2011) 

⚫ 檢視過所有現有準則並找出有共識的部分之後，準則可能還有很大的改善

空間。例如，加拿大有一份詳盡的研究，其結論是所有準則都是「一種有

關教學專業倫理義務的片斷描繪」(Maxwell & Schwimmer 2016, p. 471) 

 

也有人認為，教師對於專業倫理，需要更大的擁有感。澳洲的早期研究指 

出，許多教師認為倫理「與日常工作生活脫節……即使許多人經歷過倫理兩

難，但是更多人無法區分專業倫理與粗劣的實際做法」(Coombe, 1997 引自

Chapman等人, 2013, p.131)。在這方面，加強與倫理有關的職前教育，而且是根

據州的倫理與行為準則來規畫，可能會有所幫助；維多利亞州的一份研究指

出，第三年的實習生根本不熟悉州的行為準則(Morris等人, 2012)。接下來這些

職前教育必須伴隨學校的承諾，提供教師有機會在自己的工作場域中就準則的

應用，進行持續的反思對話、探究與專業發展，促使價值得以內化，新的兩難

困境得以討論(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a; Forster, 2012; Morris等人, 

2012; O’Neill & Bourke, 2010)。 

 

 

處理學校中的人為推論錯誤 

 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報告(Munro & Fish, 2015)強調，對於

機構兒童性侵害問題的典型反應，一直聚焦在提供更多訓練，大力強調警覺的

重要性，並制定更詳細的政策或規定。不過，該報告強調這些當然是問題解方

的一部分，但是至今仍然不足以保護兒童。有鑑於此，該報告主張，重要的是

要超越人為錯誤，去探討造成人為推論錯誤的工作環境具有什麼特色，也就是

說，為什麼機構成員可能無法辨識或舉報侵害/可疑行為。就像Munro and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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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指出的，在某些領域中，人類安全至上，風險成真的機率雖然低，但是

如果真的發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例如，航空、核能或健康照護產業)；不再

認為應將失敗歸因於個體錯誤—尤其從未來學習和鼓勵更安全做法的角度。這

點跟前面第三節強調的機構因素重要性有關。 

 

 考量到組織或許可以怎麼做，以改善有關辨識、舉報兒童性侵害的人為推

論，該份報告認為: 

 

在創造迅速找出推論錯誤並加以修正的條件方面，組織扮演主要的角色。組織可

以提供機制，讓員工詳細說明其判斷過程，鼓勵一種批判反省的文化(Munro & 

Fish, 2015, p. 6)。 

 

Munro and Fish (2015)強調，讓教師知道可以向資深教師秘密舉報可疑事

件，這點很重要。另外也很重要的是，資深教師要有工具可以協助他們再次評

估對於舉報對象的判斷，檢視並連結之前的各項證據—特別是反證。在這方

面，檢核表和評估架構已經被證實在健康領域具有強大的功能。又或者，由一

位同事扮演「魔鬼代言人」(故意唱反調)，或(也許更好的是)找一位身分保密

的外部專家顧問，可能有助於循序討論指控的內容。尋求外部協助的好處是，

他們可以協助資深教師客觀檢視證據或指控，不會因為同事的工作關係而產生

偏見。此外，他們通常擁有寬廣的豐富經驗，而多數教師缺乏這些經驗，因為

他們很少會遇到正在誘姦或性侵害兒童的人。 

 Munro and Fish (2015)認為，如果要將這類事件列為首要任務，我們需要有

一種共同的認知:要發現並有效回應性侵害，可能很困難。此外，隨著時間流

逝，會出現一種「陷入失敗」的風險。關鍵在於持續監督執行狀況，維持兒童

安全措施的動能。  

 

倫理理解與倫理抉擇的職前訓練 

 

 文獻清楚顯示，如果教師想要建立自己的專業認同與分際，必須在倫理理

解與倫理抉擇這兩方面，擁有堅強的基礎與訓練。Wiggins (2006,引自 O’Neill & 

Bourke, 2010)將倫理界定為「道德的哲學研究。倫理關心的不只是:(1)道德的內

涵、本質與範圍，還有(2)人們選擇依據道德行動的理由，以及(3)有關道德判斷

的『真實性、客觀性、相對性』問題，還有贊同某些行動、不贊同某些行動的

邏輯思維。」根據這個定義，教學倫理方面的教育，會聚焦在那些有助於教師

判斷與行為的推論品質，以及「推論的一致性與邏輯蘊含、對真實的企求，以

及所涵蓋的各種可能論證或說服型式」(Wiggins, 2006, 引自 O’Neill & Bourke, 

2010, p.161)。職前訓練不能只規範界線與分際，還必須加上為情緒勞務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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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倫理兩難做好準備(Aultman 等人, 2009; Barrett, 2012; O’Neill & Bourke, 

2010)。這包括教師在支持學生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找出這方面(有關

照護與控制等)的界線分際。 

 

 因此，必須納入職前師資培訓的內容，不能只有倫理準則、指引方面的教

育。Maxwell & Schwimmer(2016)分析加拿大 13 項教學倫理準則後指出，「將

教師倫理教育內容，狹隘地限定在倫理準則，會有一個風險:傳遞一種不完整的

教學義務論圖像，混淆了倫理義務與關聯性義務的差異，以及事先排除了更為

豐富、值得期望的教師專業主義概念。」Foster 對於以遵循為基礎的準則(這在

澳洲很少)，提出以下觀點:「違反規則就等於倫理不當行為的假設，會影響道

德行為人的行事動機(E. T. Higgins, 1996)，而且會倡導順從權威，而不是『有所

依據的倫理信心』(Cigman, 2000)。真正的倫理信念與判斷信心，不能被那種因

為順從權威而得到的信心取代。」(Forster, 2012, p. 7)然而，尤其是一些剛畢業

的年輕人，可能對於弄懂倫理信念、做出適當的倫理判斷，沒什麼自信，也缺

乏準備或經驗—尤其面臨倫理兩難時。 

 

 O’Neill & Bourke (2010)參考 Feeney and Freeman (1999)的研究，將倫理兩

難界定為「個體在工作場合中遭遇的一種情境，解決的方法不只一種，而且各

有其強烈的道德合理性。在兩難情形下，個人必須做出選擇，而每個選擇都各

有一些好處，也各有一些代價」(p.166-167)。Shapira-Lischinsky 等人(2011)發

現，許多倫理兩難來自於對教育能力缺乏信心，以及一種未能適當行動的感

受。這代表必須要有倫理指引，以提供工具來處理兩難情形；也代表對於教師

倫理知識，以及這些知識潛藏的信念與價值，需要更多的釐清以及更清楚易懂

的理解。 

 

 Forster (2012)引用 Mergler (2008)的研究指出，多數職前教師訓練的確包含

有關教學、教室管理、道德發展等等的倫理和價值教學，但是(在那個時候)很

少會把焦點放在倫理哲學—也因此忽視道德推理的培養。教學中的社會-人際關

係問題很少會有簡單的答案(Colnerud, 2015)，而 Chapman (2013)指出一種「相

對主義和道德絕望」的嚴重風險(p.132)；雖然教學中會運用不同模式和理論，

學生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做。Chapman (2013)主張:「建議使用倫理指引……提供

教師『限制與工具』，避免判斷失真。」(p.133) 

 

 文獻顯示，澳洲師資培育課程日益有所轉變，更能協助教師進行倫理和道

德推論。一些模式可以協助教師認識並理解環繞複雜倫理兩難的多種力量—例

如 Elrich 等人(2011)提出的模式。至於可以搭配的使用方式，包括利用個案研

究、問題本位學習、觀察、反思及鼓勵一種持續反思實務的架構(Aultman 等人, 

2009; Elrich 等人, 2011)。「教師必須能夠思考並依照倫理原則行動……教師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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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倫理是什麼還不夠」(O’Neill & Bourke, 2010, p.161)。因此，教師既需要技

能，也需要知識。 

 

 訓練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於協助職前教師將教師角色認同建構得更妥善，這

包括他們應該把多少比例的「自我」，放進師生互動中(Bernstein-Yamashiro & 

Noam, 2013c)。就像 Aultman 等人(2009, p.644)指出的，「教師對於什麼是適

切、有益的信念，原本就跟他們的認同密不可分。」以專業倫理來說，很重要

的是，畢業生要了解他們必須體現倫理知識與責任—在他們的角色中，他們既

是道德行為人，也是傳授價值的教育人員(代表社會傳遞價值)(Forster, 2012; 

O’Neill & Bourke, 2010)。年輕實習教師針對這些議題進行反思，尤其重要(特

別是學生年齡比自己少不了多少的實習教師)。這點可能很重要―不只是剛畢業

的師資生，這對於教師專業發展也同樣重要，以便協助他們釐清並深化其倫理

理解(Forster, 2012; O’Neill & Bourke, 2010)。 

 

 本節聚焦倫理理解與倫理抉擇的培訓，同時強調其他領域也需要特定的訓

練，以協助建立專業分際，包括: 

 

⚫ 體育教師培訓，必須特別納入有關觸碰/兒童保護的反思實務 

⚫ 針對兒童保護、辨識並舉報教師不當性舉止，進行全面、直接的訓練

(皇家調查委員會總結報告，建議 6.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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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報告呈現了一份有關學術與灰色文獻的全面範疇回顧研究結果，其目的

在於探討、分析教師違反專業分際的因素。建立分際是教師工作很重要的一部

分，它有助於發展專業認同，讓教師能與學生建立有效、促進成長的關係，也

讓雙方受到保護。然而，在一個充滿多重、競逐期望與挑戰的環境中，要發展

並維護專業分際，可能是一種複雜的過程。 

 

 本範疇回顧研究以三個涵蓋廣泛的研究問題為架構: 

 

⚫ 哪些因素跟教師違反專業分際有關? 

⚫ 不同群體是否產生不同影響?例如性別/年齡 

⚫ 協助教師遵守專業與倫理責任的最佳做法是什麼? 

 

有關第一個研究問題，本研究找出不同類型的違反分際。根據 Aultman 等 

人(2009)的研究，多數指引將這些類型分成情緒、關係、權力與往來違反四

類，有些還包括財務或身體違反。違反的本質可能很複雜，包括逾越分際和觸

犯分際二者(Bird, 2013)。 

 

 有些違反不一定是蓄意的傷害，而可能出自教師協助學生的善意作為。然

而文獻指出，這種違反可能形成某種「滑坡效應」―也就是超越可容許的做

法，成為傷害學生的不當作為。要避免逾越分際，必須要求教師能夠意識、理

解分際的重要性，並知道如何建立、維護分際。在某些情境中，需要教師更仔

細、更慎思熟慮的加以留意。例如，教師如果在鄉村、偏遠或小型社區居住、

工作，遇到模糊分際情況的風險就比較高；跟學生有某種「雙重」關係—例如

教練或校外課外活動指導老師；教學專業實務中有一部分會使用社群媒體；經

常與學生單獨共事；年輕、缺乏經驗的教師；以及/或個人生活上有心理健康、

社交或情緒問題。 

 

 其他的違反分際可能會直接傷害學生、濫用師生關係、破壞學生與社區對

教師的信任，並造成學生深遠的傷害。我們所檢視的文獻，多數聚焦在最嚴重

的違反類型—特別是不當性舉止。重要關鍵是辨識可能令人擔憂的情境與個

人。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O’Leary 等人, 2017)最近發表的一份

文獻，提供一種加害者類型架構，有助於辨識這些不同影響因素以及這些因素

在學校場域中如何產生作用。機構中的典型性侵害加害者有以下三種:掠食型

(認為兒童、青/少年具有性吸引力，而且會以蓄意、預謀的方式來遂行誘姦)；

隨機型(加害者難以控制衝動，缺乏社會規範或社會常規概念)；以及情境型(誘



52 
 

姦和性侵犯的加害者，不會特別以兒童為對象，而且往往在其他方面謹守法

紀)。 

 

 有關群體差異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文獻顯示男性、女性教師違反分際的年

齡層不一，任教的階段也不同。由於跟群體特質相關的資料、證據有限，所以

不可能獲得明確結論，不過還是可以看出一些大致的趨勢，其中包括:多數機構

兒童性侵害加害者是男性；年輕教師似乎會有更多的判斷錯誤；不當性舉止似

乎比較常發生在中學階段；年齡方面似乎跟女性比較有關，因為不當性舉止被

定罪的女性中，受害者有比較多是與她們年齡較接近的中學生。 

 

 這些群體特質會跟其他個人因素交互作用，例如教學論取向、先入為主的

「情愛」觀、教師的個人心理健康與個人道德。這些因素也會結合學生因素(例

如輕佻、挑逗行為或容易讓人有機可乘)，增加教師違反分際的可能性—包括不

當性舉止。此外，包括實體環境、不良政策與舉報程序以及學校文化在內的機

構因素，都深深影響機構發生兒童性侵害的可能性(也可能影響其他專業分際問

題)。 

 

 第三個研究問題是找出協助教師服膺專業與倫理責任的最佳做法。如同文

獻所示，最佳做法通常包括一些策略或機制，以盡量降低所有可修正的風險。

這些策略或機制大都有關清楚的政策、舉報程序，以及訓練，這些看起來都可

以指引倫理行為與優良實務。 

 

 支持學校降低風險的政策，包括聘用前的政策與篩選機制，其目的都是為

了避免校內聘到一些比較有可能違反分際的人。此外，必須要有舉報規定與程

序，以供教師、學生與其他人舉報任何異常情形。也因此一定要有教育訓練，

讓教師和學生能夠運用舉報機制。兒童安全標準的引進與實施，會激勵學校超

越被動的服從，邁向文化變革，將兒童安全深嵌於日常實務中(例如，維多利亞

州教育與訓練廳 PROJECT 兒童安全標準，2016，以及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

家調查委員會總結報告中提出的兒童安全標準，2017)。此外，納入兒童安全標

準的倫理與行為準則，如果能夠結合如何在實務中落實倫理原則的支持性指

導，或許可以提供兼具期望性與規範性的指引。 

 

 教師違反專業分際絕對不是新議題，加上家庭、學校與更大範圍的社區中

無數的舉報與調查，機構回應兒童性侵害皇家調查委員會近來已經開啟了一個

透明、負責、遵守與文化變革的空前時代。對於學校脈絡中的專業分際複雜議

題保持明確、一貫的關注，這對兒童、青/少年及教師來說，都極為重要。學校

教育環境不斷變遷，也不斷因應新的科技、資訊、期望與創新而做出調適。因

此，任何有關專業分際的訓練，必須有所調適、與時俱進。舉例來說，理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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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適當使用社群媒體，需要密切、持續的關注。而且，在倫理理解和倫理

抉擇方面，教師能否專業發展，對於建立堅定的專業認同至為重要，而證據顯

示，專業認同是維護適當專業分際的關鍵。 

 

 從本文獻探討的發現可以清楚知道，充足的訓練、專業學習與支持，對職

前師資培育和持續的教師發展都至關重要。訓練不能只是了解政策、在舉報須

呈報的行為時遵循舉報程序，還必須培養並維繫能夠反映兒童—乃值得擁有尊

嚴與尊重的人—地位與發言權的學校文化。這樣的文化改變有助於阻斷師生關

係中的權力互動模式，避免學生在公開或默許的情況下，可能受到剝削、貶抑

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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